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34號

原      告  久旭實業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曾武雄  

訴訟代理人  劉凡聖律師

            黃紀方律師

被      告  曾國松  

訴訟代理人  莊欣婷律師

            劉曜暉律師

被      告  程昇儀  

訴訟代理人  蘇奕全律師

複代理人    林志鄗律師

            鄭羽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

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丁○○應將新北市○○區○○段○○○號地號及其上建物即

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號一二三號房屋之不動產所

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

被告丁○○應將前開房屋遷讓返還予原告。

被告丁○○應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一日起至返還第二項所示

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捌萬陸仟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丁○○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參佰伍拾參萬玖仟伍佰元為被告丁

○○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丁○○以新台幣壹仟零陸拾壹

萬捌仟伍佰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萬捌仟柒佰元為被告丁○○供擔

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丁○○以新台幣捌萬陸仟元為原告供擔

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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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頁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下同）78年6月22日購買坐落

於新北市○○區○○段000號地號及其上建物即門牌號碼新

北市○○區○○路000號123號房屋（以下合稱系爭房地，房

屋部分簡稱為系爭房屋，房屋整編前之門牌號碼為新北市○

○區○○路000巷00號房屋），借名登記為原告法定代理人

己○○之子即被告所有，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新台幣（下

同）1100萬元，係由原告支出，有原證8之收據可參。買賣

相關文件、所有權狀，均為原告保有，並由原告長年出租管

理使用，相關稅費亦由原告長年負擔繳納。詎料，被告丁○

○於109年間向原告、原告法定代理人己○○，以及原告當

時承租人名雅緻傢俱有限公司（下稱名雅緻公司）、租約名

義上承租人即被告戊○○提起民事請求排除侵害訴訟，主張

原告等人無權占有，請求返還系爭房屋之占有及不當得利，

於訴訟過程中，原告及原告法定代理人即主張系爭房地為原

告借用被告丁○○名義登記，非屬無權占有，雖第一審判決

原告法定代理人敗訴，然上訴後經第二審判決認定系爭房地

為原告借用被告丁○○名義登記，並廢棄第一審判決，駁回

被告丁○○之請求，其後被告丁○○之上訴亦遭第三審裁定

駁回，而判決確定。然於第一審判決後名雅緻公司、被告戊

○○即與被告丁○○達成和解，改向被告丁○○進行承租，

原告實質上喪失系爭房屋之占有，而原告與被告戊○○之租

約112年5月31日屆期，然被告戊○○僅給付原告租金至109

年11月底，自109年12月起即未給付任何租金，租期屆滿後

亦尚未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系爭房地為原告實質所有，被

告丁○○卻利用形式上登記名義人之地位向原告、原告法定

代理人及原告承租人提起訴訟，迫使原告承租人改向被告丁

○○承租，導致原告實質上喪失系爭房屋占有，為此爰依依

據終止借名登記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類推適用第541

條第2項、第544條第179條、第227條、第455條、原證6租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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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條；第6條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丁○○應將

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被告丁○○、被告戊○

○應將系爭房屋返還予原告。被告丁○○、戊○○應自109

年12月1日起至返還第二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8

萬6000元，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丁○○則以：

(一)系爭房地係被告丁○○於78年5月17日由家族長輩協助出資

向訴外人黃仲梅購買，取得所有權，此有證人甲○(被告母

親、原告股東)於他案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232號之

證詞可稽。且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為1100萬元，斯時原告資本

額僅有100萬元，於79年增資至500萬，亦未足額支付系爭房

地價金，且經被證6之股東於78年5月10日同意書，原告營運

欠佳，自78年5月10日起至78年7月31日停業，遲至79年4月

使開始繼續營業。被告丁○○購買系爭房地後，自行收執保

管權狀及相關原始文件，除部分原始文件及權狀放於老家因

故無法取回者外，被告丁○○持有系爭房地原始文件，又系

爭房地歷年來之房屋稅、地價稅均為被告所繳納，可資證明

被告丁○○為系爭房地之真正所有權人。

(二)次就原告所提出原證8之支票發票人並非原告，且無法證明

原告有出資購買系爭房地，分述如下:

　1.原證8第3頁最下方支票之受款人為己○○，第4頁之本票5萬

元，並無受款人，顯然與系爭房地無涉，合先敘明。

　2.原證8第2至4頁之6張支票、本票為台支，均非原告所開立，

且該等支票之發票日為78年間，該時原告因業務不佳暫停營

業，該等台支資金來源顯非原自原告。

　3.按78年期間，台支並非一般人所得任意申請，必須申請人與

銀行有往來並以現金支付，銀行始會開立台支，且銀行會記

載申請人為何人，因該等台支相關傳票已逾15年保存期限，

無法以台支來調閱實際聲請人為何人，惟自原告與該等台支

開立銀行在該時期之交易往來明細，亦可查知該等台支之資

金是否來自原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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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自華南商業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及臺北區中小企業銀行

（現更名為永豐商業銀行）函文可知，原告該時並無資金往

來，甚至根本並未開戶，該等台支顯非原告所出資：

　①原證8第2頁第1張100萬元台支（日期78年6月22日）、第3頁

第1張70萬元台支（日期78年8月7日）：此二張支票乃華南

銀行所開立，依被證10華南銀行110年4月13日回函可知，原

告於78年5月1日起至78年8月30日止並無任何銀行往來交易

資料，顯見該台支並非原告所申請開立，資金亦非來自原

告。

　②原證8第2頁第2張3,324,271元台支（日期78年8月7日）：此

支票乃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所開立，惟依被證10臺灣中小企業

銀行110年4月14日回函可知，原告根本未於臺灣中小企業銀

行開戶，顯見該台支並非原告所申請開立，資金亦非來自原

告。

　③原證8第3頁第3張100萬元台支（日期78年8月7日）：此支票

受款人為己○○，並非賣方黃仲梅，故根本與本件無涉。

又，此支票乃臺北區中小企業銀行（現更名為永豐商業銀

行）開立之台支，惟依被證10永豐商業銀行110年4月12日回

函可知，於78年5月1日起至78年8月30日期間，原告根本尚

未於該銀行開戶，顯見該台支並非原告所申請開立，資金亦

非來自原告。

　④原證8第3頁第2張155萬元台支（日期78年8月7日）：乃臺灣

省合作金庫（現稱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所開立，惟就被告所

知，該時期原告與合作金庫應無往來。

　⑤原證8第4頁5萬元本票（日期78年8月7日）：原告並非發票

人，該本票並非原告所開立，可見資金並非來自原告。

　5.退步言之，縱不問原證8全部支票、本票之受款人是否為賣

方黃仲梅、是否實際上用於支付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將原證

8之全部支票、本票金額加總，合計金額為9,274,271元，亦

與原證7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2條所載之買賣價款1100萬元不

符。顯然乃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搜尋該時期曾開立之支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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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票，湊合聲稱為用來支付購買系爭房地使用，以混淆視

聽。

(三)再參照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重上字第191號判決意

旨，可知協助子女購買房屋，實屬台灣社會所習見。自被證

11被告父親己○○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存摺影本及3,324,271

元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立之支票影本可知，被告父親己○○

於78年6月22日自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提領3,324,271元，

同日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立支票予系爭房地之賣方黃仲

梅，可見此款項並非原告出資，此亦與被告前揭所述「家族

長輩協助出資贈與系爭房地予被告」相符。另原告於民事起

訴狀主張，系爭房地出賣人黃仲梅出具之原證12 證明書得

證明系爭房地為原告法定代理人所購買云云，惟自黃仲梅於

他案之證詞可知：

　1.黃仲梅完全不知悉久旭公司之內部情形，甚至於78年5月17

日簽署原證7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書時，亦不知悉己○○是

否為原告負責人，更不知悉原告於該時正停業中。黃仲梅於

簽約時並不知悉己○○是否為原告負責人乙事，即己○○於

簽約時並未明示其為原告負責人，系爭房地確實並非由原告

購買。且其證詞可證明被告所持有之被證2文件確實為系爭

房地原始文件。又黃仲梅之證詞完全無法證明原告與被告丁

○○間有無借名登記合意或系爭房地買賣價金之資金來源為

原告所支付等情事。

　2.另原證12證明書為原告法定代理人己○○自行製作，於109

年10月於他案訴訟期間己○○先與黃仲梅聯絡，再要求黃仲

梅出具，顯有勾串之虞，且其上所載「本人黃仲梅於民國78

年5月17日出售台北縣○○鎮○○路000巷00號房地時，是久

旭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己○○與本人簽署買賣全部文件並支

付買賣全部價金」等語，亦與黃仲梅於110年9月24日於他案

具結後證稱簽訂買賣契約時不知己○○與久旭公司之關係及

不知價金來源互相矛盾，原證12證明書之內容顯為不實而不

具證據力。又，黃仲梅為外部人，完全不知悉原告公司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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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對於己○○、被告及家人間之關係一無所知，並無法

證明原告與被告丁○○間有無借名登記合意，自應以原告之

股東、己○○之配偶、被告之母親即甲○之證詞，輔以相關

證物為據。

(四)再按兩造間並無任何借名登記之合意

　1.被告購買系爭房地乙事與原告並無任何關係，原告如欲主張

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應就兩造問有「借名登記之約

定」負舉證責任，惟原告所提證物無從證明兩造問有任何借

名登記合意。另，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乃己○○要求被告與

前妻離婚前，於98年1月5日所簽署，雖屬虛偽無效，惟可證

原告及己○○均明知系爭房屋確實為被上訴人所有，並非借

名登記：

（1)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內容稱被告曾向原告取得現金共1億500

0萬元云云，惟此實係98年間被上訴人與前妻不睦，己○○

曾私自帶被告前妻所生第二個小孩驗DNA，己○○擔憂被告

前妻於離婚時會爭奪家產，故計算被告之資產後並於被告辦

理離婚前，先要求被告告胞妹丙○○虛偽簽署不動產委託書

（即被證29），以取信被告後，並要求被告簽署被證14不動

產委託書。實則原告並未借款1億5000萬元予被告，原告亦

自始亦無高達上億元之資產。

（2)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經兩造簽署，雖屬虛偽，惟其內容無借

名登記之文字，甚至已敘明所載不動產（包括系爭房地）均

為被上訴人所購買，此實與借名登記關係之要件相矛盾，兩

造問顯然自始即無「借名登記」之合意，否則簽署「借名登

記」合約即可，另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所涉其他不動產訴

診，均認定不動產委託書所列不動產為被告所有（臺灣高等

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295號，被證30；最高法院判決112年

度台上字第2269號，被證31）。

(五)原告並無實際使用、收益、處分系爭房地

　　原告之實際辦公室位於老家，從未位於系爭房地，且系爭房

地之升降機之增設費用是否為原告所支付，亦無從影響被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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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系爭房地真正所有權人之事實，原告提出原證16及17稱久

旭公司遷址至系爭房地，為便於使用故有增設客貨兩用升降

機云云:

　1.惟，久旭公司乃家族企業，實際辦公室均位於被告老家1樓1

個房間（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整編後地址新北

市○○區○○路000巷0號），從未在系爭房地，無從使用系

爭房地之升降機。又，原告之公司登記地址，則更換過多

次，69年設立時公司資本額50萬元，登記地址為台北市○○

路00巷0號1樓之3，嗣後數度變更地址，但從未在系爭房地

地址如被證32、33，原告所陳顯屬不實。

　2.原告並未簽署原證16電梯合約書（日期為78年10月18日），

顯見該合約並未成立生效，倘該合約有成立生效，原告應可

提出久旭公司之匯款證明，而非僅提出一份未簽署完成之合

約。再者，縱若原告有支付電梯費用（假設語氣），亦僅可

說明原告法定代理人可能有挪用公款支付款項，但無礙被告

為實際所有權人之事實。又，依證人游金龍於他案臺灣高等

法院109年度上字1232號案件之證詞即即原證17可知，證人

游金龍為外部人，不認識原告、己○○、被告，完全不知悉

久旭公司內部事務，亦不知悉78年間久旭公司曾經辦理歇

業，對於己○○、原告、被告及家人間之關係一無所知，並

無法證明原告與被告丁○○間有無借名登記合意，自應以原

告之股束、己○○之配偶、被告之母親即甲○之證詞，輔以

相關證物為據。

　3.原告未實際出租收益系爭房地，原證18、19、20租約係由訴

外人己○○出租並收取租金，與原告無關。其提出原證18、

19、20租約稱系爭房地於79年起由原告出租予新亞建設關發

股份有限公司、陳長清、呂學仁、名雅緻公司云云:

（1)惟原證18、原證19、原證20租約之出租人係己○○，並非原

告久旭公司，該等租約與原告無關，原告竟於民事起訴狀自

行改稱出租人為久旭公司，顯故意混淆視聽。

（2)是己○○係以其個人名義簽署租約，且租金由己○○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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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未存入原告久旭公司之銀行帳戶，此觀諸被證34久旭公司

100年至107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資產負債表及損

益表即可證。依該等資料所示，久旭公司自100年起至107年

止之租質收入均為0，業主（股東）往來、應收帳款亦為0，

可證己○○係以自己名義出租系爭房地、收取租金，與原告

公司無涉。

　4.原告所提原證4即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232號民事判

決(下稱原證4高院判決)之認定應不拘束兩造，且其認事用

法有諸多違背法令之處:

（1)原證4高院判決混淆原告久旭公司與己○○、久昊塑膠實業

有限公司(下稱久昊公司)之法人格及資產，逕認己○○提出

之支票及本票（即本件原證8）均為原告久旭公司所出資，

其判決顯有違誤，並不可採。查，原證4高院判決以己○○

於78年6月22日自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板橋分行帳戶提領332萬

4,271元，換取該行開立本行同額支票以支付價金（詳見被

證9），謂堪認系爭房地為己○○支付價金購買而指定登記

在丁○○名下，其既已認定系爭房地由己○○支付價金購

買，卻又謂系爭房地既為久旭公司出資購買而借用丁○○名

義登記，則己○○代表久旭公司以個人名義出租予名雅緻公

司並收取租金，不論數額如何，自非無法律上原因。故丁○

○主張己○○應返還如附表所示租金及利息云云，尚屬無

據。等語，顯見原證4高院判決就系爭房地由何人購置乙

節，前後認定不一，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理由矛

盾之違法。

 (2)己○○於該案主張久旭公司之資金來源係調度己○○、久昊

公司之資金，惟無法提出資金調度證明，原證4高院判決竟

仍認定系爭房地由久旭公司出資購買，顯未依證據認事用

法，惟己○○於該案已主張：久旭公司是向己○○及久昊公

司調度資金，購買系爭房屋，但卻未曾提出該時久旭公司如

何提供資金調度之證據。原證4高院判決竟於己○○已明示

無法舉證以實其說、且丁○○已否認己○○主張之情形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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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原證4高院判決並未調查審認久旭公司是否果有移轉資產

至久昊公司及己○○個人名下，即自行臆測久旭公司有將資

產挪至久昊公司及己○○名下，並認為核是一般公司規避債

務之常情無違，應屬可採，從而認定系爭房地係由久旭公司

借名登記，原證4判決實有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及違反

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

 (3)原證4高院判決將被己○○及久昊公司之資金視為久旭公司

之資金，違反法人與自然人人格各別、不同法人具有人格，

財務各別之法理及實務見解。按己○○為久旭公司及久昊公

司之多位股東之一，其雖擔任久旭公司及久昊公司之負責

人，惟參照前揭判決意旨，己○○、久旭公司及久昊公司三

者人格各別，具有獨立之法律上人格，其財務結構各別，且

權利義務關係各自獨立。

(六)綜上所述，被告為系爭房地真正所有權人，兩造間從未就系

爭房地有任何借名登記合意，原告從未實際使用、收益、處

分系爭房地，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

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戊○○則以：

(一)被告係有權占有系爭房地，經查，原告於104年5月31日以所

有權人之名義將系爭房地出租予被告，約定租期自104年6月

1日至112年5月31日，每月租金86,000元，惟經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825號民事判決被告始知悉系爭房地之

登記名義人為丁○○，故被告於109年8月28日委由其子程品

諾向丁○○就系爭房屋成立與原證6租金同為86,000元條件

相同之租賃契約，應可認係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所有權移轉

不破租賃之規定，因系爭房地所有權變動後，原證6繼續存

在於丁○○與被告間之租賃契約。次查，被告與系爭房地之

登記名義人丁○○成立租賃契約，縱其所有權有所變更，依

民法第425條第1項所有權移轉不破租賃之規定，被證1所示

之租賃契約對於原告仍繼續存在，被告於該契約存續期間亦

遵期繳納房租，直至113年5月2日終止租約不曾間斷，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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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違約情事，是以，原告據原證6所示之租賃契約向原告

主張並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9月3日筆錄，本院卷二第9至10

頁）：

(一)系爭房地於78年6月22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被告丁○

○所有，買賣契約價金為1100萬元，有原告提出之原證7買

賣契約可按（見本院卷1第63頁）。　

(二)被告曾以己○○、名雅緻傢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名雅緻公

司)、戊○○為被告，請求返還系爭房屋(名雅緻公司、戊○

○一審敗訴判決後，並未上訴)，認定系爭房屋為原告公司

出資購買，而以己○○為名義出租於名雅緻公司，而為經法

院為被告敗訴確定，有原告提出本院109年度訴字第825號判

決(以下簡稱825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232

號判決(以下簡稱1232判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8

6號判決可按（即原證3、4、5、見本院卷1第37-58頁）。

(三)825號判決後，被告名雅緻公司、戊○○與被告丁○○達

成　和解，改向丁○○承租，被告戊○○與原告間租約至10

9年　11月30日屆至，有原告提出原證6之租約可按（見本院

卷第59-60頁）。

五、本件爭點應為：原告依據終止借名登記契約、民法第549條

第1項、第544條、類推適用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第227

條、第455條、原證6租約第3條、第6條之規定，請求被告丁

○○應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被告丁○○、戊○

○應將系爭房地返還予原告，並自109年12月1日起至返還系

爭房屋止，按月給付原告8萬6000元，是否有理由?(原告是

否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被告二人占有系爭房地是否為有

權占有?如為無權占有，原告請求被告按月給付8萬6000元，

是否有理由?本件是否有爭點效之適用?)茲分述如下:

(一)本件是否有爭點效之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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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

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

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

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

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

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

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

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

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號

判決意旨參照）。按法院於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

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

時，其對此重要爭點所為之判斷，除有顯然違背法令之情

形，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

外，應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該重要爭點所提起之訴訟中，法

院及當事人就該已經法院判斷之重要爭點法律關係，皆不得

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張，始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最高

法院著有73年台上字第4062號等判決可資參考。而此爭點效

理論必須在公平及效率間為利益衡量，亦即在訴訟上之攻擊

防禦已為充分保障之情形下，才得主張爭點效。就爭點效之

客觀範圍而言，該判決理由中之判斷，必須具備四要件：1.

必須係該訴訟之主要爭點，亦即為足以影響判決結論之判

斷。2.必須限於當事人已在前訴進行充分攻防之爭點。3.法

院必須就當事人擇定之爭點已進行實質之審理判斷。4.前訴

所涉及者並非僅為訟爭利益極微而與後訴之訟爭利益顯不相

當之紛爭。在此情形下，當事人即不必僅限於必須前後兩訴

訟之當事人同一，對前後訴相同之當事人之一，其前訴訟判

決理由中之判斷，如已符合上開四要件，應亦可適用爭點效

　　。準此，前訴訟判決理由中之判斷雖然不生既判力，但如當

事人在前訴訟以其為主要爭點而加以爭執，法院就該爭點亦

予以審理而為判斷，則以該爭點為先決問題之不同後訴，即

不許為與該判斷相反之主張、舉證或判斷，基於當事人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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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禁反言及誠信原則之適用，以期一次解決紛爭及防止前後

裁判分歧。

　2.原告主張依據前案即1232號判決已認定系爭房屋為原告所購

入借名登記為被告丁○○所有等語，然為被告丁○○所否

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1232號之判決之訴訟當事人為己

○○、丁○○，本件為原告與丁○○之間，參酌前開規定，

其前後訴訟之當事人並非同一，並無爭點效之適用，附此敘

明。

(二)本件是否有反射效之適用?

　　原告主張在實體法上與訴訟當事人有特殊關係之一定第三

人，由於訴訟當事人受確定判決效力之拘束，致反射地對第

三人發生利或不利之影響，學說上稱為判決之「反射效力」

（陳榮宗、林慶苗著「民事訴訟法中冊」第669 至671頁，

三民；呂太郎著「民事訴訟法」，第648、649頁，「民事訴

訟法之基本理論㈠」第16篇「民事確定判決之反射效力」，

元照）。多數學者認為，基於防止裁判矛盾、避免重複審理

之考量，若實體法上前訴當事人與後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

居於相互依存之緊密結合關係，則前訴當事人間所受判決之

內容（結果）不論係基於何種事由，後訴當事人之法律關係

均需受其影響者，縱為不利之結果，亦應發生反射效，並引

用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76號判決為據，然依

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79號判決，其當事人前後不

同，且訴訟標的亦不相同，自無反射效之適用，故原告主

張，自非可採。

(二)原告是否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

　1.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

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

出名登記之契約。又證明借名登記契約成立之證據資料，不

以直接證據為限，倘當事人就利己之待證事實，能證明在經

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

實，非不得憑此等間接事實，推理證明彼等間存有借名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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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約（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811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系爭房地為其出資購買，借名登記為被告丁○○所

有，將原告公司遷址至系爭房地，設置電梯、整修房屋、繳

納增建稅負，保管權狀，長期均由原告繳付稅負及出租第三

人等語，並提出原證7之買賣契約、原證8之暫收據及支票、

原證9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原證10原始建築圖面、原證1

1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原證12出賣人黃仲梅之證詞、原證13

筆錄、原證14稅負收據、原證15原告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

原證16電梯合約書、原證17筆錄、原證18租約、原證19租

約、原證20租約、原證21存款明細查詢、原證22新北市政府

稅捐稽徵處函文可按（見本院卷1第63-177頁），然為被告

丁○○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原證7買賣契約之出賣人即證人黃仲梅於825號事件審理時證

稱：伊放出風聲要出售系爭房地，鄰居己○○聞訊前來探

詢。伊與己○○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亦為己○○

以票據支付（詳825號卷1第89至95頁之暫收據、支票、本

票），相關買賣文件均交給己○○或代書，未曾見過丁○

○，亦不認識丁○○之母即己○○之前配偶甲○；系爭買賣

契約書所載買受人為丁○○，是依照己○○指定登記在丁○

○等語（見1232號卷2第150至155頁），並有原告提出原證8

之暫收據、原證9之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原證10系爭房

地之建築圖面、原證11之系爭房地之權狀影本、原證12之證

明書為證（見本院卷1第65-83頁）。

 (2)己○○於78年6月22日自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板橋分行帳戶提

領332萬4,271元，換取該行開立本行同額支票以支付價金

（見1232號卷1第615頁之存摺、825號卷1第91頁之支票）；

發票日78年8月7日面額5萬元之本票亦係由己○○擔任負責

人之久昊塑膠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久昊公司）所簽發（見82

5號卷1第95頁、1232號卷1第627頁），並參以被告丁○○自

認系爭房地之買賣價價金，係由父母及祖父母會協助出資等

情，核與證人甲○即己○○之前妻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係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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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婆、祖產出資等情觀之，系爭房地之資金來源確實來自於

己○○，至為明確。

 (3)再者，系爭買賣契約書及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等，均由己○○

保管（見825號1第87、497、499頁）及原證10原始建築圖

面、原證11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為證（見本院卷1第79-82

頁）。

 (4)原告公司向一全電梯有限公司（下稱一全公司）購買客貨兩

用昇降梯1部，裝置在系爭房地，且經證人即一全公司負責

人游金龍證述明確（見1232號2第284至286頁），有原告提

出之原證 16之電梯合約書可按（見1232號1第267至274頁及

本院卷1第125-132頁）。

 (5)己○○將系爭房地（出租標的註明包含載貨用電梯）先後出

租予訴外人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三鶯施工處、陳長

清、呂學仁，租期依序為79年9月16日至81年9月15日、82年

8月1日至84年7月31日，又延至86年7月31日、86年5月25日

至87年5月25日（見1232號卷2第61至107頁之租賃契約書、

原證18-20租約見本院卷1第139-164頁）；嗣自100年9月1日

起出租予戊○○供名雅緻公司使用，並經戊○○自認在卷

（見1232卷1第107頁、本院卷1第491頁書狀）

 (6)系爭房地自78至89、94至98、101、102年度之地價稅（納稅

義務人為丁○○）；79至102年度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為

丁○○）；101年7月、102年5、7、9月、103年5月、105年

7、11月、106年3、5、11月、108年1、3月、109年3、5、

7、9月之電費（受通知人是「久旭實業有限公司己○

○」）；108年5、9月、109年5、9月之水費（受通知人是

「久旭實業有限公司」）；104年7月1日至105年7月1日、10

6年7月1日至107年7月1日、108年7月1日至109年7月1日之火

災保險費（被保險人為「己○○（名雅緻家具有限公

司）」）相關繳費單據（見1232號1第727至748頁），足見

上開水電費均以原告之名義繳納。

 (7)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通知有關於系爭建物增建3樓頂層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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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值及使用情形，並補徵99至103年度房屋稅，亦由己○○

檢具相關資料向該稅捐稽徵處表示不服（見1232卷1第485至

501頁之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103年12月10日函、己○○10

3年12月23日及104年2月4日函，己○○於該函件自稱實際管

理人、實際使用人，即原告提出原證22，本院卷1第169-172

頁），由此可知，系爭房地亦長期由己○○以久旭公司名義

管理使用收益。

 (8)由原告出資修繕系爭房地、包括2樓陽台漏水、鐵皮腐蝕汰

換、鐵捲門故障維修、牆壁裂縫維修等項目，有原告提出原

證21之收據可按（見本院卷1第165-168頁）。 

 (9)被告丁○○於98年1月5日出具不動產委託書記載，系爭房地

係由原告公司取得現金1億5000萬元購買，並由被告丁○○

簽發同額之支票作為擔保，有被告提出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

書為證（見825號卷1第83-87頁、本院卷1第361頁）　　

(10)被告丁○○於102年1月2日以電子郵件稱系爭房地為己○○

於1989年贈與，如果己○○真的要回這筆不動產，可以先來

辦理這一筆等語（見825號卷2第305頁），被告丁○○自認

系爭房地為原告出資購入等情，應可認定。

(11)原告多次以存證信函要求被告丁○○返還系爭房地，有原告

提出之存證信函可按（見825號2第335-345頁）。　　　

(12)綜上各情，系爭房地長期由己○○之名義使用收益管理，而

己○○為原告之法定代理人，並以原告之名義管理使用收

益，原告主張係由己○○代表原告買入後，並借名登記為被

告丁○○所有，應為真實。　　　

 3.被告丁○○雖抗辯系爭房地為其所有，係由長輩出資購買借

名登記為被告丁○○所有，並由被告丁○○保管權狀及原始

文件、負擔稅賦，有被證1甲○之筆錄、被證2土地登記申請

書原始文件，而原告提出原證8之之支票無法證明為原告出資

購買，系爭房地係由己○○於78年提領332萬4271元支付價

款，並非原告公司出資，且價金款項不符，黃仲梅、游金龍

之證詞不足採信，己○○遭放置老家之權狀取走、因被告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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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前妻外遇，始經己○○要求而簽署被證14之不動產委

託書、己○○曾將股份移轉於他人涉嫌違造文書、己○○威

脅丙○○簽署被證22之文件、己○○曾對被告丁○○、丙○

○、提起強制罪、竊盜罪，均經不起訴處分確定，且另案111

年度重上字第295號、112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108年度訴字

第2279號、109年度上字第457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147號判

決均認定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為虛偽、原告公司從未設址於

系爭房地，原證18至20之租約，係由己○○收取租金並未存

入原告公司、己○○並無代理或代表原告之意思，1232號判

決違背法令云云，並提出證人甲○、丙○○之證詞為據，然

查:

(1)證人甲○於1232號事件證述：系爭房地為丁○○購買，伊有

出資交給丁○○，時間久遠忘記詳細數額；伊婆婆亦有以祖

產徵收款出資，直接交給己○○，伊不清楚數額，婆婆有說

怕己○○將祖產徵收款敗光，所以購買系爭房地予丁○○云

云（見1232號卷2第144至149頁）為佐。惟甲○於訴請與上訴

人離婚事件陳稱：伊自75年起即未與己○○共同居住，幾乎

互不來往，長期無夫妻之實，行同陌路等語（見825號卷二第

309頁）；於1232號事件證稱：己○○精神異常，到處亂說伊

女兒和被上訴人之帳戶和系爭房地是久旭公司及己○○所

有，伊久旭公司股份也移轉給外面女人，伊老家房子也偷偷

過戶給外面私生子，伊子女之財產，己○○都想過戶給外面

女人等語（見1232號卷2第146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

「(法官問:當時買賣價金多少？是誰出的錢？）1.壹仟多萬

元。2.我跟我婆婆，祖產。」「（法官問:你出多少錢買系爭

房子？）是陸陸續續拿給他，多少我忘記了，多少錢我都忘

記了。」等語（見本院卷2第159-160頁），甲○與己○○早

在75年間即因感情不睦而分居，系爭房地為78年5月17日買

受，甲○焉有可能在交付金錢給己○○?況甲○並未參與系爭

房地之買賣過程，對於如何交付價金之方式均稱不清楚等情

　 足見，甲○與己○○嫌怨甚深，證詞顯與前揭事證不符，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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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迴護被告丁○○之詞，難以憑採。是被告丁○○主張長輩

出資協助伊購買系爭房地云云，尚難憑採。

(2)被告丁○○主張原告無力支付買賣價金，並以久旭公司原資

本額雖僅有100萬元，78年5月至7月因經營欠佳停業，迄79年

間始經股東決議增加500萬元，有被告提出被證5之原告公司

變更登記事項卡、被證6之股東同意書、被證7之原告公司變

更登記事項卡（見1232號卷2第23至27頁之會計師增加資本查

帳報告書、本院卷1第301-310頁）；且於78年5月10日經股東

同意停業至同年7月31日（見825號卷1第261、262頁之股東停

業同意書），開業日期則為78年12月1日（見825號1第265頁

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訴外人百晟企業有限公司

於75年間聲請對久旭公司為強制執行，債權本金以美金換算

為55萬0,964元，並加計自72年8月23日起算之遲延利息（見1

232卷2第57頁之原法院執行命令）；甲○亦證稱：久旭公司

於78年間營運狀況不佳，有欠錢及停業等語（見1232卷2第14

9頁），固可認久旭公司經營狀況不佳而有積欠債務情事。惟

登記資本額與公司實際資產係屬二事，而原告公司資本額100

萬元雖低於系爭房地價金，營運不佳之公司為規避債務及強

制執行，將資產借用他人名義登記，並非鮮見。參以系爭房

地買賣價金即有以己○○擔任負責人之久昊公司簽發之本票

支付（見825號1第95頁之本票、1232號卷1第619至625頁之公

司執照、登記證、公司登記事項查詢資料）則己○○抗辯：

因久旭公司積欠債務而辦理停業，另申請設立久昊公司借殼

繼續營業，將久旭公司資產挪至該公司及伊名下後，支付系

爭房地之買賣價金，因不便登記在久旭公司名下，故借用被

告丁○○名義登記等情，核與一般公司規避債務之常情無

違，應屬可採。況依據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記載(見本院卷

1第361頁)，己○○以被告丁○○名義買受系爭房屋以外，尚

有坐落於新北市○○區○○街00000號1樓及2樓房地、同區中

華路13號、中華路13之1號、共有5間房屋，另證人乙○○於

本院審理時證述:己○○之老家係在新北市○○區○○路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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巷00號，己○○多年陸續購入以上六處房產，並以原告公司

或己○○之名義將之出租收益，且己○○曾因繼承祖產而有

相當之資力足以購買房產，焉有可能為無資力之人?被告丁○

○前開抗辯，自無可採。

(3)被告丁○○雖提出系爭房地於103至113年度房屋稅由其帳戶

繳納之單據，並提出被證3之房屋稅繳納證明、被證4銀行存

摺封面為證（見825卷1第215至231頁、本院卷1第275-300

頁），然查，系爭房地自78年間即購入，被告丁○○僅提出1

03年113年度之證明，難以認定為告丁○○長期管理使用收益

系爭房地。

(4)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房地權狀均放置在老

家，由被告丁○○保管等語（見本院卷2第167頁），證人乙

○○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系爭房地為被告丁○○所有，並由被

告丁○○管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68頁），然查，系爭房地係

由己○○使用收益收租，並修繕房屋，已如前述，核與證人

丙○○、乙○○之證詞相互矛盾。況原告與證人丙○○間另

有返還借名登記事件（109年度重訴字第785號、111年度重上

字第754號事件）進行訴訟中、及侵占背信罪嫌（109年度偵

字第3692號、110年度審易字第684號、112年度上易字第642

號、110年度審易字第684號、109年度少連偵字第16號），乙

○○另有背信涉訟（108年度他字第5996號、109年度少連偵

字第16號），有原告提出原證23之訴訟事件表可按（見本院

卷2第209頁），是證人丙○○、乙○○之證詞，與原告、己

○○間已有嫌隙，自難期為真實正確之證詞，難以採為本件

判決之依據。

(5)被告丁○○提出被證2土地登記申請書原始文件，為證人黃仲

梅向前手買受系爭房地之資料(見本院卷1第259頁)，顯與本

件無關。

(6)被告丁○○抗辯黃仲梅、游金龍之證詞不足採信，然上開證

詞業經1232號判決所採認，被告丁○○復未就其證詞虛偽一

節，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憑信。另1232號判決經被告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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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後，並經最高法院維持上開判決，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

上字第2186號判決可按（見本院卷1第57-58頁），被告丁○

○抗辯1232號判決違背法令云云，顯屬無據。

(7)被告丁○○另提出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295號、最

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

第2279號、台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57號、最高法院111

年度台上字第2147號判決推論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為虛偽

云云，然查，上開判決均非系爭房地，自難採為本件認定之

依據。

(8)被告丁○○於98年1月5日出具不動產委託書記載，系爭房地

係由原告公司取得現金1億5000萬元購買，並由被告丁○○簽

發同額之支票作為擔保，有被告提出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

為證（見825號卷1第83-87頁、本院卷1第361頁），已如前

述，被告丁○○雖抗辯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為己○○要

求，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簽署云云，然為原告所否認，

且被告丁○○簽署同額支票作為擔保，足認係作為擔保原告

公司借名登記於被告之保證，從而，被告丁○○前開抗辯，

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難以採信。　 　 

(9)綜上述，被告丁○○並未舉證其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原

告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依據前開規定，請求被告丁○○

將系爭房地移轉為原告所有，應屬有據。

(三)被告二人占有系爭房地是否為有權占有?如為無權占有，原

告請求被告按月給付8萬6000元，是否有理由?

　1.被告丁○○並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已如前述，則被告丁

○○自屬無權占有，原告依據前開規定，請求被告丁○○將

系爭房屋返還原告，並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屬

有據。

　2.土地法第97條之立法意旨為「城巿房屋供不應求，為防止房

屋所有權人乘機哄抬租金，造成居住問題，特設本條限制房

屋租金之最高額，超出部分得由政府強制減定之，以保護承

租人。」，是土地法第97條限制房屋租金之立法政策係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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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乃人民生存之基本條件，為生存權之內涵，現代福利國

家應滿足人民居住之需求，而立法當時之我國經濟環境，城

巿房屋供不應求，為保護經濟上弱者之承租人，使其能取得

適當之居住空間，以避免造成居住問題，則該條之規定，應

僅限於城巿地方供住宅使用之房屋，始有其適用。至營業用

房屋，承租人用以營業獲取利潤，並非供居住安身，即與人

民安居之基本需求及生存權之保障無涉，自無立法介入加以

限制之必要。又營業用房屋類皆座落在商業區，不僅其建

造、維修成本及應繳納之稅捐高於一般住宅房屋，並享有營

業房屋所形成商圈之商業利益，自非一般居住用房屋可比。

且營業用房屋之承租人原非經濟上之弱者，尤以連鎖企業，

挾其龎大資金、巿場優勢，已為經濟上之強者，又可獲取相

當之利潤，更無立法限制租金額之必要；況租屋營業，租金

之支出，原屬營業成本之一部，倘立法限制租金額，營業利

潤並未相對受限，任其享有鉅額利潤，要非立法之原意；復

就土地法第三章房屋及基地之立法結構觀之，土地法第九十

四條第一項、第九十六條規定所稱之房屋類皆指住宅而言；

再我國經濟現屬已開發國家，房屋之供需與往昔不同，營業

用房屋租金之多寡，自應本諸契約自由之原則，回歸巿場機

制，方能促進都巿之更新與繁榮。故土地法第97條所指房

屋，應解為不包括供營業使用之房屋，以兼顧租賃雙方之利

益，契合本條之立法本旨（最高法院92年度台簡上字第20號

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按土地法第97條第1項限制房屋租金

之規定，應僅限於城巿地方供住宅用之房屋，始有其適用，

至非供居住之營業用房屋並不涵攝在內，此觀該條項立法本

旨側重「防止房屋所有權人乘機哄抬租金，造成城巿居住問

題」及同法第三編第三章「房屋及基地租用」第九十四條至

第九十六條均就「城巿住宅用房屋」設其規範暨該條項蘊含

摒除「城巿營業用房屋」在外之「隱藏性法律漏洞」有以

「目的性限縮解釋」補充必要自明。且該條項所稱之「城巿

地方」，亦祗指依法發布都市計畫內之全部土地而言，參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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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地權條例第三條及土地稅法第八條之規定益為灼然（最

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1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揆之前

開說明，系爭土地係供被告丁○○出租為營業使用，並非供

居住使用，並無土地法第97條之適用，合先陳明。

　3.原告主張被告戊○○於825號判決後，改與被告丁○○簽訂

租賃契約，每月租金8萬6000元，為被告所不爭，從而，原

告請求被告丁○○自109年12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系爭房屋為

止，按月給付原告8萬6000元，應屬有據。

　4.被告戊○○與被告丁○○已於113年5月2日終止租約，惟原

告所不爭，則被告戊○○並未占有系爭房屋，原告請求被告

戊○○返還系爭房屋，並無理由。

　5.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為要件，苟他人並未受有利

益，即與不當得利之要件不合。被告戊○○自109年12月1日

起至113年5月2日終止租約為止，均按月給付租金於被告丁

○○，為兩造所不爭，則被告戊○○並未受有利益，準此，

原告主張被告戊○○受有不當得利云云，自非可採。

六、綜上述，原告依據終止借名登記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

類推適用第541條第2項、第544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

丁○○如主文所示，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

勝訴部分，合於前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原告

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被告所為給付係為意思表示之特定行為，依強制執行法第13

0 條第1 項規定，於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之執行名義成立時，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債務人已為意

思表示，故原告請求移轉所有權登記之部分，不宜聲請假執

行之宣告，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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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昱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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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34號
原      告  久旭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武雄  
訴訟代理人  劉凡聖律師
            黃紀方律師
被      告  曾國松  
訴訟代理人  莊欣婷律師
            劉曜暉律師
被      告  程昇儀  
訴訟代理人  蘇奕全律師
複代理人    林志鄗律師
            鄭羽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丁○○應將新北市○○區○○段○○○號地號及其上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號一二三號房屋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
被告丁○○應將前開房屋遷讓返還予原告。
被告丁○○應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一日起至返還第二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捌萬陸仟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丁○○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參佰伍拾參萬玖仟伍佰元為被告丁○○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丁○○以新台幣壹仟零陸拾壹萬捌仟伍佰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萬捌仟柒佰元為被告丁○○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丁○○以新台幣捌萬陸仟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下同）78年6月22日購買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號地號及其上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123號房屋（以下合稱系爭房地，房屋部分簡稱為系爭房屋，房屋整編前之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房屋），借名登記為原告法定代理人己○○之子即被告所有，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新台幣（下同）1100萬元，係由原告支出，有原證8之收據可參。買賣相關文件、所有權狀，均為原告保有，並由原告長年出租管理使用，相關稅費亦由原告長年負擔繳納。詎料，被告丁○○於109年間向原告、原告法定代理人己○○，以及原告當時承租人名雅緻傢俱有限公司（下稱名雅緻公司）、租約名義上承租人即被告戊○○提起民事請求排除侵害訴訟，主張原告等人無權占有，請求返還系爭房屋之占有及不當得利，於訴訟過程中，原告及原告法定代理人即主張系爭房地為原告借用被告丁○○名義登記，非屬無權占有，雖第一審判決原告法定代理人敗訴，然上訴後經第二審判決認定系爭房地為原告借用被告丁○○名義登記，並廢棄第一審判決，駁回被告丁○○之請求，其後被告丁○○之上訴亦遭第三審裁定駁回，而判決確定。然於第一審判決後名雅緻公司、被告戊○○即與被告丁○○達成和解，改向被告丁○○進行承租，原告實質上喪失系爭房屋之占有，而原告與被告戊○○之租約112年5月31日屆期，然被告戊○○僅給付原告租金至109年11月底，自109年12月起即未給付任何租金，租期屆滿後亦尚未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系爭房地為原告實質所有，被告丁○○卻利用形式上登記名義人之地位向原告、原告法定代理人及原告承租人提起訴訟，迫使原告承租人改向被告丁○○承租，導致原告實質上喪失系爭房屋占有，為此爰依依據終止借名登記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類推適用第541條第2項、第544條第179條、第227條、第455條、原證6租約第3條；第6條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丁○○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被告丁○○、被告戊○○應將系爭房屋返還予原告。被告丁○○、戊○○應自109年12月1日起至返還第二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8萬6000元，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丁○○則以：
(一)系爭房地係被告丁○○於78年5月17日由家族長輩協助出資向訴外人黃仲梅購買，取得所有權，此有證人甲○(被告母親、原告股東)於他案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232號之證詞可稽。且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為1100萬元，斯時原告資本額僅有100萬元，於79年增資至500萬，亦未足額支付系爭房地價金，且經被證6之股東於78年5月10日同意書，原告營運欠佳，自78年5月10日起至78年7月31日停業，遲至79年4月使開始繼續營業。被告丁○○購買系爭房地後，自行收執保管權狀及相關原始文件，除部分原始文件及權狀放於老家因故無法取回者外，被告丁○○持有系爭房地原始文件，又系爭房地歷年來之房屋稅、地價稅均為被告所繳納，可資證明被告丁○○為系爭房地之真正所有權人。
(二)次就原告所提出原證8之支票發票人並非原告，且無法證明原告有出資購買系爭房地，分述如下:
　1.原證8第3頁最下方支票之受款人為己○○，第4頁之本票5萬元，並無受款人，顯然與系爭房地無涉，合先敘明。
　2.原證8第2至4頁之6張支票、本票為台支，均非原告所開立，且該等支票之發票日為78年間，該時原告因業務不佳暫停營業，該等台支資金來源顯非原自原告。
　3.按78年期間，台支並非一般人所得任意申請，必須申請人與銀行有往來並以現金支付，銀行始會開立台支，且銀行會記載申請人為何人，因該等台支相關傳票已逾15年保存期限，無法以台支來調閱實際聲請人為何人，惟自原告與該等台支開立銀行在該時期之交易往來明細，亦可查知該等台支之資金是否來自原告。
　4.自華南商業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及臺北區中小企業銀行（現更名為永豐商業銀行）函文可知，原告該時並無資金往來，甚至根本並未開戶，該等台支顯非原告所出資：
　①原證8第2頁第1張100萬元台支（日期78年6月22日）、第3頁第1張70萬元台支（日期78年8月7日）：此二張支票乃華南銀行所開立，依被證10華南銀行110年4月13日回函可知，原告於78年5月1日起至78年8月30日止並無任何銀行往來交易資料，顯見該台支並非原告所申請開立，資金亦非來自原告。
　②原證8第2頁第2張3,324,271元台支（日期78年8月7日）：此支票乃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所開立，惟依被證10臺灣中小企業銀行110年4月14日回函可知，原告根本未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戶，顯見該台支並非原告所申請開立，資金亦非來自原告。
　③原證8第3頁第3張100萬元台支（日期78年8月7日）：此支票受款人為己○○，並非賣方黃仲梅，故根本與本件無涉。又，此支票乃臺北區中小企業銀行（現更名為永豐商業銀行）開立之台支，惟依被證10永豐商業銀行110年4月12日回函可知，於78年5月1日起至78年8月30日期間，原告根本尚未於該銀行開戶，顯見該台支並非原告所申請開立，資金亦非來自原告。
　④原證8第3頁第2張155萬元台支（日期78年8月7日）：乃臺灣省合作金庫（現稱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所開立，惟就被告所知，該時期原告與合作金庫應無往來。
　⑤原證8第4頁5萬元本票（日期78年8月7日）：原告並非發票人，該本票並非原告所開立，可見資金並非來自原告。
　5.退步言之，縱不問原證8全部支票、本票之受款人是否為賣方黃仲梅、是否實際上用於支付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將原證8之全部支票、本票金額加總，合計金額為9,274,271元，亦與原證7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2條所載之買賣價款1100萬元不符。顯然乃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搜尋該時期曾開立之支票、本票，湊合聲稱為用來支付購買系爭房地使用，以混淆視聽。
(三)再參照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重上字第191號判決意旨，可知協助子女購買房屋，實屬台灣社會所習見。自被證11被告父親己○○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存摺影本及3,324,271元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立之支票影本可知，被告父親己○○於78年6月22日自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提領3,324,271元，同日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立支票予系爭房地之賣方黃仲梅，可見此款項並非原告出資，此亦與被告前揭所述「家族長輩協助出資贈與系爭房地予被告」相符。另原告於民事起訴狀主張，系爭房地出賣人黃仲梅出具之原證12 證明書得證明系爭房地為原告法定代理人所購買云云，惟自黃仲梅於他案之證詞可知：
　1.黃仲梅完全不知悉久旭公司之內部情形，甚至於78年5月17日簽署原證7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書時，亦不知悉己○○是否為原告負責人，更不知悉原告於該時正停業中。黃仲梅於簽約時並不知悉己○○是否為原告負責人乙事，即己○○於簽約時並未明示其為原告負責人，系爭房地確實並非由原告購買。且其證詞可證明被告所持有之被證2文件確實為系爭房地原始文件。又黃仲梅之證詞完全無法證明原告與被告丁○○間有無借名登記合意或系爭房地買賣價金之資金來源為原告所支付等情事。
　2.另原證12證明書為原告法定代理人己○○自行製作，於109年10月於他案訴訟期間己○○先與黃仲梅聯絡，再要求黃仲梅出具，顯有勾串之虞，且其上所載「本人黃仲梅於民國78年5月17日出售台北縣○○鎮○○路000巷00號房地時，是久旭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己○○與本人簽署買賣全部文件並支付買賣全部價金」等語，亦與黃仲梅於110年9月24日於他案具結後證稱簽訂買賣契約時不知己○○與久旭公司之關係及不知價金來源互相矛盾，原證12證明書之內容顯為不實而不具證據力。又，黃仲梅為外部人，完全不知悉原告公司內部事務，對於己○○、被告及家人間之關係一無所知，並無法證明原告與被告丁○○間有無借名登記合意，自應以原告之股東、己○○之配偶、被告之母親即甲○之證詞，輔以相關證物為據。
(四)再按兩造間並無任何借名登記之合意
　1.被告購買系爭房地乙事與原告並無任何關係，原告如欲主張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應就兩造問有「借名登記之約定」負舉證責任，惟原告所提證物無從證明兩造問有任何借名登記合意。另，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乃己○○要求被告與前妻離婚前，於98年1月5日所簽署，雖屬虛偽無效，惟可證原告及己○○均明知系爭房屋確實為被上訴人所有，並非借名登記：
（1)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內容稱被告曾向原告取得現金共1億5000萬元云云，惟此實係98年間被上訴人與前妻不睦，己○○曾私自帶被告前妻所生第二個小孩驗DNA，己○○擔憂被告前妻於離婚時會爭奪家產，故計算被告之資產後並於被告辦理離婚前，先要求被告告胞妹丙○○虛偽簽署不動產委託書（即被證29），以取信被告後，並要求被告簽署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實則原告並未借款1億5000萬元予被告，原告亦自始亦無高達上億元之資產。
（2)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經兩造簽署，雖屬虛偽，惟其內容無借名登記之文字，甚至已敘明所載不動產（包括系爭房地）均為被上訴人所購買，此實與借名登記關係之要件相矛盾，兩造問顯然自始即無「借名登記」之合意，否則簽署「借名登記」合約即可，另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所涉其他不動產訴診，均認定不動產委託書所列不動產為被告所有（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295號，被證30；最高法院判決112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被證31）。
(五)原告並無實際使用、收益、處分系爭房地
　　原告之實際辦公室位於老家，從未位於系爭房地，且系爭房地之升降機之增設費用是否為原告所支付，亦無從影響被告為系爭房地真正所有權人之事實，原告提出原證16及17稱久旭公司遷址至系爭房地，為便於使用故有增設客貨兩用升降機云云:
　1.惟，久旭公司乃家族企業，實際辦公室均位於被告老家1樓1個房間（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整編後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從未在系爭房地，無從使用系爭房地之升降機。又，原告之公司登記地址，則更換過多次，69年設立時公司資本額50萬元，登記地址為台北市○○路00巷0號1樓之3，嗣後數度變更地址，但從未在系爭房地地址如被證32、33，原告所陳顯屬不實。
　2.原告並未簽署原證16電梯合約書（日期為78年10月18日），顯見該合約並未成立生效，倘該合約有成立生效，原告應可提出久旭公司之匯款證明，而非僅提出一份未簽署完成之合約。再者，縱若原告有支付電梯費用（假設語氣），亦僅可說明原告法定代理人可能有挪用公款支付款項，但無礙被告為實際所有權人之事實。又，依證人游金龍於他案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1232號案件之證詞即即原證17可知，證人游金龍為外部人，不認識原告、己○○、被告，完全不知悉久旭公司內部事務，亦不知悉78年間久旭公司曾經辦理歇業，對於己○○、原告、被告及家人間之關係一無所知，並無法證明原告與被告丁○○間有無借名登記合意，自應以原告之股束、己○○之配偶、被告之母親即甲○之證詞，輔以相關證物為據。
　3.原告未實際出租收益系爭房地，原證18、19、20租約係由訴外人己○○出租並收取租金，與原告無關。其提出原證18、19、20租約稱系爭房地於79年起由原告出租予新亞建設關發股份有限公司、陳長清、呂學仁、名雅緻公司云云:
（1)惟原證18、原證19、原證20租約之出租人係己○○，並非原告久旭公司，該等租約與原告無關，原告竟於民事起訴狀自行改稱出租人為久旭公司，顯故意混淆視聽。
（2)是己○○係以其個人名義簽署租約，且租金由己○○收取，並未存入原告久旭公司之銀行帳戶，此觀諸被證34久旭公司100年至107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即可證。依該等資料所示，久旭公司自100年起至107年止之租質收入均為0，業主（股東）往來、應收帳款亦為0，可證己○○係以自己名義出租系爭房地、收取租金，與原告公司無涉。
　4.原告所提原證4即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232號民事判決(下稱原證4高院判決)之認定應不拘束兩造，且其認事用法有諸多違背法令之處:
（1)原證4高院判決混淆原告久旭公司與己○○、久昊塑膠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久昊公司)之法人格及資產，逕認己○○提出之支票及本票（即本件原證8）均為原告久旭公司所出資，其判決顯有違誤，並不可採。查，原證4高院判決以己○○於78年6月22日自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板橋分行帳戶提領332萬4,271元，換取該行開立本行同額支票以支付價金（詳見被證9），謂堪認系爭房地為己○○支付價金購買而指定登記在丁○○名下，其既已認定系爭房地由己○○支付價金購買，卻又謂系爭房地既為久旭公司出資購買而借用丁○○名義登記，則己○○代表久旭公司以個人名義出租予名雅緻公司並收取租金，不論數額如何，自非無法律上原因。故丁○○主張己○○應返還如附表所示租金及利息云云，尚屬無據。等語，顯見原證4高院判決就系爭房地由何人購置乙節，前後認定不一，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
 (2)己○○於該案主張久旭公司之資金來源係調度己○○、久昊公司之資金，惟無法提出資金調度證明，原證4高院判決竟仍認定系爭房地由久旭公司出資購買，顯未依證據認事用法，惟己○○於該案已主張：久旭公司是向己○○及久昊公司調度資金，購買系爭房屋，但卻未曾提出該時久旭公司如何提供資金調度之證據。原證4高院判決竟於己○○已明示無法舉證以實其說、且丁○○已否認己○○主張之情形下，且原證4高院判決並未調查審認久旭公司是否果有移轉資產至久昊公司及己○○個人名下，即自行臆測久旭公司有將資產挪至久昊公司及己○○名下，並認為核是一般公司規避債務之常情無違，應屬可採，從而認定系爭房地係由久旭公司借名登記，原證4判決實有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及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
 (3)原證4高院判決將被己○○及久昊公司之資金視為久旭公司之資金，違反法人與自然人人格各別、不同法人具有人格，財務各別之法理及實務見解。按己○○為久旭公司及久昊公司之多位股東之一，其雖擔任久旭公司及久昊公司之負責人，惟參照前揭判決意旨，己○○、久旭公司及久昊公司三者人格各別，具有獨立之法律上人格，其財務結構各別，且權利義務關係各自獨立。
(六)綜上所述，被告為系爭房地真正所有權人，兩造間從未就系爭房地有任何借名登記合意，原告從未實際使用、收益、處分系爭房地，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戊○○則以：
(一)被告係有權占有系爭房地，經查，原告於104年5月31日以所有權人之名義將系爭房地出租予被告，約定租期自104年6月1日至112年5月31日，每月租金86,000元，惟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825號民事判決被告始知悉系爭房地之登記名義人為丁○○，故被告於109年8月28日委由其子程品諾向丁○○就系爭房屋成立與原證6租金同為86,000元條件相同之租賃契約，應可認係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所有權移轉不破租賃之規定，因系爭房地所有權變動後，原證6繼續存在於丁○○與被告間之租賃契約。次查，被告與系爭房地之登記名義人丁○○成立租賃契約，縱其所有權有所變更，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所有權移轉不破租賃之規定，被證1所示之租賃契約對於原告仍繼續存在，被告於該契約存續期間亦遵期繳納房租，直至113年5月2日終止租約不曾間斷，並無任何違約情事，是以，原告據原證6所示之租賃契約向原告主張並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9月3日筆錄，本院卷二第9至10頁）：
(一)系爭房地於78年6月22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被告丁○○所有，買賣契約價金為1100萬元，有原告提出之原證7買賣契約可按（見本院卷1第63頁）。　
(二)被告曾以己○○、名雅緻傢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名雅緻公司)、戊○○為被告，請求返還系爭房屋(名雅緻公司、戊○○一審敗訴判決後，並未上訴)，認定系爭房屋為原告公司出資購買，而以己○○為名義出租於名雅緻公司，而為經法院為被告敗訴確定，有原告提出本院109年度訴字第825號判決(以下簡稱825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232號判決(以下簡稱1232判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86號判決可按（即原證3、4、5、見本院卷1第37-58頁）。
(三)825號判決後，被告名雅緻公司、戊○○與被告丁○○達成　和解，改向丁○○承租，被告戊○○與原告間租約至109年　11月30日屆至，有原告提出原證6之租約可按（見本院卷第59-60頁）。
五、本件爭點應為：原告依據終止借名登記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544條、類推適用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第227條、第455條、原證6租約第3條、第6條之規定，請求被告丁○○應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被告丁○○、戊○○應將系爭房地返還予原告，並自109年12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止，按月給付原告8萬6000元，是否有理由?(原告是否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被告二人占有系爭房地是否為有權占有?如為無權占有，原告請求被告按月給付8萬6000元，是否有理由?本件是否有爭點效之適用?)茲分述如下:
(一)本件是否有爭點效之適用?
　1.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號判決意旨參照）。按法院於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其對此重要爭點所為之判斷，除有顯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應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該重要爭點所提起之訴訟中，法院及當事人就該已經法院判斷之重要爭點法律關係，皆不得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張，始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最高法院著有73年台上字第4062號等判決可資參考。而此爭點效理論必須在公平及效率間為利益衡量，亦即在訴訟上之攻擊防禦已為充分保障之情形下，才得主張爭點效。就爭點效之客觀範圍而言，該判決理由中之判斷，必須具備四要件：1.必須係該訴訟之主要爭點，亦即為足以影響判決結論之判斷。2.必須限於當事人已在前訴進行充分攻防之爭點。3.法院必須就當事人擇定之爭點已進行實質之審理判斷。4.前訴所涉及者並非僅為訟爭利益極微而與後訴之訟爭利益顯不相當之紛爭。在此情形下，當事人即不必僅限於必須前後兩訴訟之當事人同一，對前後訴相同之當事人之一，其前訴訟判決理由中之判斷，如已符合上開四要件，應亦可適用爭點效
　　。準此，前訴訟判決理由中之判斷雖然不生既判力，但如當事人在前訴訟以其為主要爭點而加以爭執，法院就該爭點亦予以審理而為判斷，則以該爭點為先決問題之不同後訴，即不許為與該判斷相反之主張、舉證或判斷，基於當事人公平之禁反言及誠信原則之適用，以期一次解決紛爭及防止前後裁判分歧。
　2.原告主張依據前案即1232號判決已認定系爭房屋為原告所購入借名登記為被告丁○○所有等語，然為被告丁○○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1232號之判決之訴訟當事人為己○○、丁○○，本件為原告與丁○○之間，參酌前開規定，其前後訴訟之當事人並非同一，並無爭點效之適用，附此敘明。
(二)本件是否有反射效之適用?
　　原告主張在實體法上與訴訟當事人有特殊關係之一定第三人，由於訴訟當事人受確定判決效力之拘束，致反射地對第三人發生利或不利之影響，學說上稱為判決之「反射效力」（陳榮宗、林慶苗著「民事訴訟法中冊」第669 至671頁，三民；呂太郎著「民事訴訟法」，第648、649頁，「民事訴訟法之基本理論㈠」第16篇「民事確定判決之反射效力」，元照）。多數學者認為，基於防止裁判矛盾、避免重複審理之考量，若實體法上前訴當事人與後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居於相互依存之緊密結合關係，則前訴當事人間所受判決之內容（結果）不論係基於何種事由，後訴當事人之法律關係均需受其影響者，縱為不利之結果，亦應發生反射效，並引用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76號判決為據，然依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79號判決，其當事人前後不同，且訴訟標的亦不相同，自無反射效之適用，故原告主張，自非可採。
(二)原告是否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
　1.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又證明借名登記契約成立之證據資料，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倘當事人就利己之待證事實，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非不得憑此等間接事實，推理證明彼等間存有借名登記契約（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811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系爭房地為其出資購買，借名登記為被告丁○○所有，將原告公司遷址至系爭房地，設置電梯、整修房屋、繳納增建稅負，保管權狀，長期均由原告繳付稅負及出租第三人等語，並提出原證7之買賣契約、原證8之暫收據及支票、原證9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原證10原始建築圖面、原證11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原證12出賣人黃仲梅之證詞、原證13筆錄、原證14稅負收據、原證15原告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原證16電梯合約書、原證17筆錄、原證18租約、原證19租約、原證20租約、原證21存款明細查詢、原證22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函文可按（見本院卷1第63-177頁），然為被告丁○○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原證7買賣契約之出賣人即證人黃仲梅於825號事件審理時證稱：伊放出風聲要出售系爭房地，鄰居己○○聞訊前來探詢。伊與己○○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亦為己○○以票據支付（詳825號卷1第89至95頁之暫收據、支票、本票），相關買賣文件均交給己○○或代書，未曾見過丁○○，亦不認識丁○○之母即己○○之前配偶甲○；系爭買賣契約書所載買受人為丁○○，是依照己○○指定登記在丁○○等語（見1232號卷2第150至155頁），並有原告提出原證8之暫收據、原證9之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原證10系爭房地之建築圖面、原證11之系爭房地之權狀影本、原證12之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1第65-83頁）。
 (2)己○○於78年6月22日自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板橋分行帳戶提領332萬4,271元，換取該行開立本行同額支票以支付價金（見1232號卷1第615頁之存摺、825號卷1第91頁之支票）；發票日78年8月7日面額5萬元之本票亦係由己○○擔任負責人之久昊塑膠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久昊公司）所簽發（見825號卷1第95頁、1232號卷1第627頁），並參以被告丁○○自認系爭房地之買賣價價金，係由父母及祖父母會協助出資等情，核與證人甲○即己○○之前妻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係由婆婆、祖產出資等情觀之，系爭房地之資金來源確實來自於己○○，至為明確。
 (3)再者，系爭買賣契約書及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等，均由己○○保管（見825號1第87、497、499頁）及原證10原始建築圖面、原證11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為證（見本院卷1第79-82頁）。
 (4)原告公司向一全電梯有限公司（下稱一全公司）購買客貨兩用昇降梯1部，裝置在系爭房地，且經證人即一全公司負責人游金龍證述明確（見1232號2第284至286頁），有原告提出之原證 16之電梯合約書可按（見1232號1第267至274頁及本院卷1第125-132頁）。
 (5)己○○將系爭房地（出租標的註明包含載貨用電梯）先後出租予訴外人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三鶯施工處、陳長清、呂學仁，租期依序為79年9月16日至81年9月15日、82年8月1日至84年7月31日，又延至86年7月31日、86年5月25日至87年5月25日（見1232號卷2第61至107頁之租賃契約書、原證18-20租約見本院卷1第139-164頁）；嗣自100年9月1日起出租予戊○○供名雅緻公司使用，並經戊○○自認在卷（見1232卷1第107頁、本院卷1第491頁書狀）
 (6)系爭房地自78至89、94至98、101、102年度之地價稅（納稅義務人為丁○○）；79至102年度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為丁○○）；101年7月、102年5、7、9月、103年5月、105年7、11月、106年3、5、11月、108年1、3月、109年3、5、7、9月之電費（受通知人是「久旭實業有限公司己○○」）；108年5、9月、109年5、9月之水費（受通知人是「久旭實業有限公司」）；104年7月1日至105年7月1日、106年7月1日至107年7月1日、108年7月1日至109年7月1日之火災保險費（被保險人為「己○○（名雅緻家具有限公司）」）相關繳費單據（見1232號1第727至748頁），足見上開水電費均以原告之名義繳納。
 (7)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通知有關於系爭建物增建3樓頂層之現值及使用情形，並補徵99至103年度房屋稅，亦由己○○檢具相關資料向該稅捐稽徵處表示不服（見1232卷1第485至501頁之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103年12月10日函、己○○103年12月23日及104年2月4日函，己○○於該函件自稱實際管理人、實際使用人，即原告提出原證22，本院卷1第169-172頁），由此可知，系爭房地亦長期由己○○以久旭公司名義管理使用收益。
 (8)由原告出資修繕系爭房地、包括2樓陽台漏水、鐵皮腐蝕汰換、鐵捲門故障維修、牆壁裂縫維修等項目，有原告提出原證21之收據可按（見本院卷1第165-168頁）。 
 (9)被告丁○○於98年1月5日出具不動產委託書記載，系爭房地係由原告公司取得現金1億5000萬元購買，並由被告丁○○簽發同額之支票作為擔保，有被告提出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為證（見825號卷1第83-87頁、本院卷1第361頁）　　
(10)被告丁○○於102年1月2日以電子郵件稱系爭房地為己○○於1989年贈與，如果己○○真的要回這筆不動產，可以先來辦理這一筆等語（見825號卷2第305頁），被告丁○○自認系爭房地為原告出資購入等情，應可認定。
(11)原告多次以存證信函要求被告丁○○返還系爭房地，有原告提出之存證信函可按（見825號2第335-345頁）。　　　
(12)綜上各情，系爭房地長期由己○○之名義使用收益管理，而己○○為原告之法定代理人，並以原告之名義管理使用收益，原告主張係由己○○代表原告買入後，並借名登記為被告丁○○所有，應為真實。　　　
 3.被告丁○○雖抗辯系爭房地為其所有，係由長輩出資購買借名登記為被告丁○○所有，並由被告丁○○保管權狀及原始文件、負擔稅賦，有被證1甲○之筆錄、被證2土地登記申請書原始文件，而原告提出原證8之之支票無法證明為原告出資購買，系爭房地係由己○○於78年提領332萬4271元支付價款，並非原告公司出資，且價金款項不符，黃仲梅、游金龍之證詞不足採信，己○○遭放置老家之權狀取走、因被告丁○○之前妻外遇，始經己○○要求而簽署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己○○曾將股份移轉於他人涉嫌違造文書、己○○威脅丙○○簽署被證22之文件、己○○曾對被告丁○○、丙○○、提起強制罪、竊盜罪，均經不起訴處分確定，且另案111年度重上字第295號、112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108年度訴字第2279號、109年度上字第457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147號判決均認定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為虛偽、原告公司從未設址於系爭房地，原證18至20之租約，係由己○○收取租金並未存入原告公司、己○○並無代理或代表原告之意思，1232號判決違背法令云云，並提出證人甲○、丙○○之證詞為據，然查:
(1)證人甲○於1232號事件證述：系爭房地為丁○○購買，伊有出資交給丁○○，時間久遠忘記詳細數額；伊婆婆亦有以祖產徵收款出資，直接交給己○○，伊不清楚數額，婆婆有說怕己○○將祖產徵收款敗光，所以購買系爭房地予丁○○云云（見1232號卷2第144至149頁）為佐。惟甲○於訴請與上訴人離婚事件陳稱：伊自75年起即未與己○○共同居住，幾乎互不來往，長期無夫妻之實，行同陌路等語（見825號卷二第309頁）；於1232號事件證稱：己○○精神異常，到處亂說伊女兒和被上訴人之帳戶和系爭房地是久旭公司及己○○所有，伊久旭公司股份也移轉給外面女人，伊老家房子也偷偷過戶給外面私生子，伊子女之財產，己○○都想過戶給外面女人等語（見1232號卷2第146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當時買賣價金多少？是誰出的錢？）1.壹仟多萬元。2.我跟我婆婆，祖產。」「（法官問:你出多少錢買系爭房子？）是陸陸續續拿給他，多少我忘記了，多少錢我都忘記了。」等語（見本院卷2第159-160頁），甲○與己○○早在75年間即因感情不睦而分居，系爭房地為78年5月17日買受，甲○焉有可能在交付金錢給己○○?況甲○並未參與系爭房地之買賣過程，對於如何交付價金之方式均稱不清楚等情
　 足見，甲○與己○○嫌怨甚深，證詞顯與前揭事證不符，無非迴護被告丁○○之詞，難以憑採。是被告丁○○主張長輩出資協助伊購買系爭房地云云，尚難憑採。
(2)被告丁○○主張原告無力支付買賣價金，並以久旭公司原資本額雖僅有100萬元，78年5月至7月因經營欠佳停業，迄79年間始經股東決議增加500萬元，有被告提出被證5之原告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被證6之股東同意書、被證7之原告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見1232號卷2第23至27頁之會計師增加資本查帳報告書、本院卷1第301-310頁）；且於78年5月10日經股東同意停業至同年7月31日（見825號卷1第261、262頁之股東停業同意書），開業日期則為78年12月1日（見825號1第265頁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訴外人百晟企業有限公司於75年間聲請對久旭公司為強制執行，債權本金以美金換算為55萬0,964元，並加計自72年8月23日起算之遲延利息（見1232卷2第57頁之原法院執行命令）；甲○亦證稱：久旭公司於78年間營運狀況不佳，有欠錢及停業等語（見1232卷2第149頁），固可認久旭公司經營狀況不佳而有積欠債務情事。惟登記資本額與公司實際資產係屬二事，而原告公司資本額100萬元雖低於系爭房地價金，營運不佳之公司為規避債務及強制執行，將資產借用他人名義登記，並非鮮見。參以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即有以己○○擔任負責人之久昊公司簽發之本票支付（見825號1第95頁之本票、1232號卷1第619至625頁之公司執照、登記證、公司登記事項查詢資料）則己○○抗辯：因久旭公司積欠債務而辦理停業，另申請設立久昊公司借殼繼續營業，將久旭公司資產挪至該公司及伊名下後，支付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因不便登記在久旭公司名下，故借用被告丁○○名義登記等情，核與一般公司規避債務之常情無違，應屬可採。況依據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記載(見本院卷1第361頁)，己○○以被告丁○○名義買受系爭房屋以外，尚有坐落於新北市○○區○○街00000號1樓及2樓房地、同區中華路13號、中華路13之1號、共有5間房屋，另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己○○之老家係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己○○多年陸續購入以上六處房產，並以原告公司或己○○之名義將之出租收益，且己○○曾因繼承祖產而有相當之資力足以購買房產，焉有可能為無資力之人?被告丁○○前開抗辯，自無可採。
(3)被告丁○○雖提出系爭房地於103至113年度房屋稅由其帳戶繳納之單據，並提出被證3之房屋稅繳納證明、被證4銀行存摺封面為證（見825卷1第215至231頁、本院卷1第275-300頁），然查，系爭房地自78年間即購入，被告丁○○僅提出103年113年度之證明，難以認定為告丁○○長期管理使用收益系爭房地。
(4)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房地權狀均放置在老家，由被告丁○○保管等語（見本院卷2第167頁），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系爭房地為被告丁○○所有，並由被告丁○○管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68頁），然查，系爭房地係由己○○使用收益收租，並修繕房屋，已如前述，核與證人丙○○、乙○○之證詞相互矛盾。況原告與證人丙○○間另有返還借名登記事件（109年度重訴字第785號、111年度重上字第754號事件）進行訴訟中、及侵占背信罪嫌（109年度偵字第3692號、110年度審易字第684號、112年度上易字第642號、110年度審易字第684號、109年度少連偵字第16號），乙○○另有背信涉訟（108年度他字第5996號、109年度少連偵字第16號），有原告提出原證23之訴訟事件表可按（見本院卷2第209頁），是證人丙○○、乙○○之證詞，與原告、己○○間已有嫌隙，自難期為真實正確之證詞，難以採為本件判決之依據。
(5)被告丁○○提出被證2土地登記申請書原始文件，為證人黃仲梅向前手買受系爭房地之資料(見本院卷1第259頁)，顯與本件無關。
(6)被告丁○○抗辯黃仲梅、游金龍之證詞不足採信，然上開證詞業經1232號判決所採認，被告丁○○復未就其證詞虛偽一節，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憑信。另1232號判決經被告丁○○上訴後，並經最高法院維持上開判決，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86號判決可按（見本院卷1第57-58頁），被告丁○○抗辯1232號判決違背法令云云，顯屬無據。
(7)被告丁○○另提出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295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2279號、台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57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47號判決推論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為虛偽云云，然查，上開判決均非系爭房地，自難採為本件認定之依據。
(8)被告丁○○於98年1月5日出具不動產委託書記載，系爭房地係由原告公司取得現金1億5000萬元購買，並由被告丁○○簽發同額之支票作為擔保，有被告提出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為證（見825號卷1第83-87頁、本院卷1第361頁），已如前述，被告丁○○雖抗辯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為己○○要求，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簽署云云，然為原告所否認，且被告丁○○簽署同額支票作為擔保，足認係作為擔保原告公司借名登記於被告之保證，從而，被告丁○○前開抗辯，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難以採信。　 　 
(9)綜上述，被告丁○○並未舉證其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原告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依據前開規定，請求被告丁○○將系爭房地移轉為原告所有，應屬有據。
(三)被告二人占有系爭房地是否為有權占有?如為無權占有，原告請求被告按月給付8萬6000元，是否有理由?
　1.被告丁○○並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已如前述，則被告丁○○自屬無權占有，原告依據前開規定，請求被告丁○○將系爭房屋返還原告，並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屬有據。
　2.土地法第97條之立法意旨為「城巿房屋供不應求，為防止房屋所有權人乘機哄抬租金，造成居住問題，特設本條限制房屋租金之最高額，超出部分得由政府強制減定之，以保護承租人。」，是土地法第97條限制房屋租金之立法政策係基於居住乃人民生存之基本條件，為生存權之內涵，現代福利國家應滿足人民居住之需求，而立法當時之我國經濟環境，城巿房屋供不應求，為保護經濟上弱者之承租人，使其能取得適當之居住空間，以避免造成居住問題，則該條之規定，應僅限於城巿地方供住宅使用之房屋，始有其適用。至營業用房屋，承租人用以營業獲取利潤，並非供居住安身，即與人民安居之基本需求及生存權之保障無涉，自無立法介入加以限制之必要。又營業用房屋類皆座落在商業區，不僅其建造、維修成本及應繳納之稅捐高於一般住宅房屋，並享有營業房屋所形成商圈之商業利益，自非一般居住用房屋可比。且營業用房屋之承租人原非經濟上之弱者，尤以連鎖企業，挾其龎大資金、巿場優勢，已為經濟上之強者，又可獲取相當之利潤，更無立法限制租金額之必要；況租屋營業，租金之支出，原屬營業成本之一部，倘立法限制租金額，營業利潤並未相對受限，任其享有鉅額利潤，要非立法之原意；復就土地法第三章房屋及基地之立法結構觀之，土地法第九十四條第一項、第九十六條規定所稱之房屋類皆指住宅而言；再我國經濟現屬已開發國家，房屋之供需與往昔不同，營業用房屋租金之多寡，自應本諸契約自由之原則，回歸巿場機制，方能促進都巿之更新與繁榮。故土地法第97條所指房屋，應解為不包括供營業使用之房屋，以兼顧租賃雙方之利益，契合本條之立法本旨（最高法院92年度台簡上字第2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按土地法第97條第1項限制房屋租金之規定，應僅限於城巿地方供住宅用之房屋，始有其適用，至非供居住之營業用房屋並不涵攝在內，此觀該條項立法本旨側重「防止房屋所有權人乘機哄抬租金，造成城巿居住問題」及同法第三編第三章「房屋及基地租用」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均就「城巿住宅用房屋」設其規範暨該條項蘊含摒除「城巿營業用房屋」在外之「隱藏性法律漏洞」有以「目的性限縮解釋」補充必要自明。且該條項所稱之「城巿地方」，亦祗指依法發布都市計畫內之全部土地而言，參酌平均地權條例第三條及土地稅法第八條之規定益為灼然（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1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揆之前開說明，系爭土地係供被告丁○○出租為營業使用，並非供居住使用，並無土地法第97條之適用，合先陳明。
　3.原告主張被告戊○○於825號判決後，改與被告丁○○簽訂租賃契約，每月租金8萬6000元，為被告所不爭，從而，原告請求被告丁○○自109年12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系爭房屋為止，按月給付原告8萬6000元，應屬有據。
　4.被告戊○○與被告丁○○已於113年5月2日終止租約，惟原告所不爭，則被告戊○○並未占有系爭房屋，原告請求被告戊○○返還系爭房屋，並無理由。
　5.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為要件，苟他人並未受有利益，即與不當得利之要件不合。被告戊○○自109年12月1日起至113年5月2日終止租約為止，均按月給付租金於被告丁○○，為兩造所不爭，則被告戊○○並未受有利益，準此，原告主張被告戊○○受有不當得利云云，自非可採。
六、綜上述，原告依據終止借名登記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類推適用第541條第2項、第544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丁○○如主文所示，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前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被告所為給付係為意思表示之特定行為，依強制執行法第130 條第1 項規定，於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成立時，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故原告請求移轉所有權登記之部分，不宜聲請假執行之宣告，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昱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34號
原      告  久旭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武雄  
訴訟代理人  劉凡聖律師
            黃紀方律師
被      告  曾國松  
訴訟代理人  莊欣婷律師
            劉曜暉律師
被      告  程昇儀  
訴訟代理人  蘇奕全律師
複代理人    林志鄗律師
            鄭羽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
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丁○○應將新北市○○區○○段○○○號地號及其上建物即門牌號碼
新北市○○區○○路○○○號一二三號房屋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
原告所有。
被告丁○○應將前開房屋遷讓返還予原告。
被告丁○○應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一日起至返還第二項所示房
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捌萬陸仟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丁○○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參佰伍拾參萬玖仟伍佰元為被告丁
○○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丁○○以新台幣壹仟零陸拾壹萬捌
仟伍佰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萬捌仟柒佰元為被告丁○○供擔保
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丁○○以新台幣捌萬陸仟元為原告供擔保後
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下同）78年6月22日購買坐落
    於新北市○○區○○段000號地號及其上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
    ○區○○路000號123號房屋（以下合稱系爭房地，房屋部分簡
    稱為系爭房屋，房屋整編前之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
    0巷00號房屋），借名登記為原告法定代理人己○○之子即被
    告所有，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新台幣（下同）1100萬元，係
    由原告支出，有原證8之收據可參。買賣相關文件、所有權
    狀，均為原告保有，並由原告長年出租管理使用，相關稅費
    亦由原告長年負擔繳納。詎料，被告丁○○於109年間向原告
    、原告法定代理人己○○，以及原告當時承租人名雅緻傢俱有
    限公司（下稱名雅緻公司）、租約名義上承租人即被告戊○○
    提起民事請求排除侵害訴訟，主張原告等人無權占有，請求
    返還系爭房屋之占有及不當得利，於訴訟過程中，原告及原
    告法定代理人即主張系爭房地為原告借用被告丁○○名義登記
    ，非屬無權占有，雖第一審判決原告法定代理人敗訴，然上
    訴後經第二審判決認定系爭房地為原告借用被告丁○○名義登
    記，並廢棄第一審判決，駁回被告丁○○之請求，其後被告丁
    ○○之上訴亦遭第三審裁定駁回，而判決確定。然於第一審判
    決後名雅緻公司、被告戊○○即與被告丁○○達成和解，改向被
    告丁○○進行承租，原告實質上喪失系爭房屋之占有，而原告
    與被告戊○○之租約112年5月31日屆期，然被告戊○○僅給付原
    告租金至109年11月底，自109年12月起即未給付任何租金，
    租期屆滿後亦尚未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系爭房地為原告實
    質所有，被告丁○○卻利用形式上登記名義人之地位向原告、
    原告法定代理人及原告承租人提起訴訟，迫使原告承租人改
    向被告丁○○承租，導致原告實質上喪失系爭房屋占有，為此
    爰依依據終止借名登記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類推適用
    第541條第2項、第544條第179條、第227條、第455條、原證
    6租約第3條；第6條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丁○○
    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被告丁○○、被告戊
    ○○應將系爭房屋返還予原告。被告丁○○、戊○○應自109年12
    月1日起至返還第二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8萬60
    00元，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丁○○則以：
(一)系爭房地係被告丁○○於78年5月17日由家族長輩協助出資向
    訴外人黃仲梅購買，取得所有權，此有證人甲○(被告母親、
    原告股東)於他案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232號之證詞
    可稽。且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為1100萬元，斯時原告資本額僅
    有100萬元，於79年增資至500萬，亦未足額支付系爭房地價
    金，且經被證6之股東於78年5月10日同意書，原告營運欠佳
    ，自78年5月10日起至78年7月31日停業，遲至79年4月使開
    始繼續營業。被告丁○○購買系爭房地後，自行收執保管權狀
    及相關原始文件，除部分原始文件及權狀放於老家因故無法
    取回者外，被告丁○○持有系爭房地原始文件，又系爭房地歷
    年來之房屋稅、地價稅均為被告所繳納，可資證明被告丁○○
    為系爭房地之真正所有權人。
(二)次就原告所提出原證8之支票發票人並非原告，且無法證明
    原告有出資購買系爭房地，分述如下:
　1.原證8第3頁最下方支票之受款人為己○○，第4頁之本票5萬元
    ，並無受款人，顯然與系爭房地無涉，合先敘明。
　2.原證8第2至4頁之6張支票、本票為台支，均非原告所開立，
    且該等支票之發票日為78年間，該時原告因業務不佳暫停營
    業，該等台支資金來源顯非原自原告。
　3.按78年期間，台支並非一般人所得任意申請，必須申請人與
    銀行有往來並以現金支付，銀行始會開立台支，且銀行會記
    載申請人為何人，因該等台支相關傳票已逾15年保存期限，
    無法以台支來調閱實際聲請人為何人，惟自原告與該等台支
    開立銀行在該時期之交易往來明細，亦可查知該等台支之資
    金是否來自原告。
　4.自華南商業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及臺北區中小企業銀行
    （現更名為永豐商業銀行）函文可知，原告該時並無資金往
    來，甚至根本並未開戶，該等台支顯非原告所出資：
　①原證8第2頁第1張100萬元台支（日期78年6月22日）、第3頁
    第1張70萬元台支（日期78年8月7日）：此二張支票乃華南
    銀行所開立，依被證10華南銀行110年4月13日回函可知，原
    告於78年5月1日起至78年8月30日止並無任何銀行往來交易
    資料，顯見該台支並非原告所申請開立，資金亦非來自原告
    。
　②原證8第2頁第2張3,324,271元台支（日期78年8月7日）：此
    支票乃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所開立，惟依被證10臺灣中小企業
    銀行110年4月14日回函可知，原告根本未於臺灣中小企業銀
    行開戶，顯見該台支並非原告所申請開立，資金亦非來自原
    告。
　③原證8第3頁第3張100萬元台支（日期78年8月7日）：此支票
    受款人為己○○，並非賣方黃仲梅，故根本與本件無涉。又，
    此支票乃臺北區中小企業銀行（現更名為永豐商業銀行）開
    立之台支，惟依被證10永豐商業銀行110年4月12日回函可知
    ，於78年5月1日起至78年8月30日期間，原告根本尚未於該
    銀行開戶，顯見該台支並非原告所申請開立，資金亦非來自
    原告。
　④原證8第3頁第2張155萬元台支（日期78年8月7日）：乃臺灣
    省合作金庫（現稱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所開立，惟就被告所
    知，該時期原告與合作金庫應無往來。
　⑤原證8第4頁5萬元本票（日期78年8月7日）：原告並非發票人
    ，該本票並非原告所開立，可見資金並非來自原告。
　5.退步言之，縱不問原證8全部支票、本票之受款人是否為賣
    方黃仲梅、是否實際上用於支付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將原證
    8之全部支票、本票金額加總，合計金額為9,274,271元，亦
    與原證7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2條所載之買賣價款1100萬元不
    符。顯然乃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搜尋該時期曾開立之支票、
    本票，湊合聲稱為用來支付購買系爭房地使用，以混淆視聽
    。
(三)再參照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重上字第191號判決意
    旨，可知協助子女購買房屋，實屬台灣社會所習見。自被證
    11被告父親己○○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存摺影本及3,324,271元
    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立之支票影本可知，被告父親己○○於78
    年6月22日自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提領3,324,271元，同日
    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立支票予系爭房地之賣方黃仲梅，可
    見此款項並非原告出資，此亦與被告前揭所述「家族長輩協
    助出資贈與系爭房地予被告」相符。另原告於民事起訴狀主
    張，系爭房地出賣人黃仲梅出具之原證12 證明書得證明系
    爭房地為原告法定代理人所購買云云，惟自黃仲梅於他案之
    證詞可知：
　1.黃仲梅完全不知悉久旭公司之內部情形，甚至於78年5月17
    日簽署原證7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書時，亦不知悉己○○是否
    為原告負責人，更不知悉原告於該時正停業中。黃仲梅於簽
    約時並不知悉己○○是否為原告負責人乙事，即己○○於簽約時
    並未明示其為原告負責人，系爭房地確實並非由原告購買。
    且其證詞可證明被告所持有之被證2文件確實為系爭房地原
    始文件。又黃仲梅之證詞完全無法證明原告與被告丁○○間有
    無借名登記合意或系爭房地買賣價金之資金來源為原告所支
    付等情事。
　2.另原證12證明書為原告法定代理人己○○自行製作，於109年1
    0月於他案訴訟期間己○○先與黃仲梅聯絡，再要求黃仲梅出
    具，顯有勾串之虞，且其上所載「本人黃仲梅於民國78年5
    月17日出售台北縣○○鎮○○路000巷00號房地時，是久旭實業
    有限公司負責人己○○與本人簽署買賣全部文件並支付買賣全
    部價金」等語，亦與黃仲梅於110年9月24日於他案具結後證
    稱簽訂買賣契約時不知己○○與久旭公司之關係及不知價金來
    源互相矛盾，原證12證明書之內容顯為不實而不具證據力。
    又，黃仲梅為外部人，完全不知悉原告公司內部事務，對於
    己○○、被告及家人間之關係一無所知，並無法證明原告與被
    告丁○○間有無借名登記合意，自應以原告之股東、己○○之配
    偶、被告之母親即甲○之證詞，輔以相關證物為據。
(四)再按兩造間並無任何借名登記之合意
　1.被告購買系爭房地乙事與原告並無任何關係，原告如欲主張
    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應就兩造問有「借名登記之約定
    」負舉證責任，惟原告所提證物無從證明兩造問有任何借名
    登記合意。另，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乃己○○要求被告與前妻
    離婚前，於98年1月5日所簽署，雖屬虛偽無效，惟可證原告
    及己○○均明知系爭房屋確實為被上訴人所有，並非借名登記
    ：
（1)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內容稱被告曾向原告取得現金共1億500
    0萬元云云，惟此實係98年間被上訴人與前妻不睦，己○○曾
    私自帶被告前妻所生第二個小孩驗DNA，己○○擔憂被告前妻
    於離婚時會爭奪家產，故計算被告之資產後並於被告辦理離
    婚前，先要求被告告胞妹丙○○虛偽簽署不動產委託書（即被
    證29），以取信被告後，並要求被告簽署被證14不動產委託
    書。實則原告並未借款1億5000萬元予被告，原告亦自始亦
    無高達上億元之資產。
（2)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經兩造簽署，雖屬虛偽，惟其內容無借
    名登記之文字，甚至已敘明所載不動產（包括系爭房地）均
    為被上訴人所購買，此實與借名登記關係之要件相矛盾，兩
    造問顯然自始即無「借名登記」之合意，否則簽署「借名登
    記」合約即可，另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所涉其他不動產訴診
    ，均認定不動產委託書所列不動產為被告所有（臺灣高等法
    院111年度重上字第295號，被證30；最高法院判決112年度
    台上字第2269號，被證31）。
(五)原告並無實際使用、收益、處分系爭房地
　　原告之實際辦公室位於老家，從未位於系爭房地，且系爭房
    地之升降機之增設費用是否為原告所支付，亦無從影響被告
    為系爭房地真正所有權人之事實，原告提出原證16及17稱久
    旭公司遷址至系爭房地，為便於使用故有增設客貨兩用升降
    機云云:
　1.惟，久旭公司乃家族企業，實際辦公室均位於被告老家1樓1
    個房間（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整編後地址新北市○○
    區○○路000巷0號），從未在系爭房地，無從使用系爭房地之
    升降機。又，原告之公司登記地址，則更換過多次，69年設
    立時公司資本額50萬元，登記地址為台北市○○路00巷0號1樓
    之3，嗣後數度變更地址，但從未在系爭房地地址如被證32
    、33，原告所陳顯屬不實。
　2.原告並未簽署原證16電梯合約書（日期為78年10月18日），
    顯見該合約並未成立生效，倘該合約有成立生效，原告應可
    提出久旭公司之匯款證明，而非僅提出一份未簽署完成之合
    約。再者，縱若原告有支付電梯費用（假設語氣），亦僅可
    說明原告法定代理人可能有挪用公款支付款項，但無礙被告
    為實際所有權人之事實。又，依證人游金龍於他案臺灣高等
    法院109年度上字1232號案件之證詞即即原證17可知，證人
    游金龍為外部人，不認識原告、己○○、被告，完全不知悉久
    旭公司內部事務，亦不知悉78年間久旭公司曾經辦理歇業，
    對於己○○、原告、被告及家人間之關係一無所知，並無法證
    明原告與被告丁○○間有無借名登記合意，自應以原告之股束
    、己○○之配偶、被告之母親即甲○之證詞，輔以相關證物為
    據。
　3.原告未實際出租收益系爭房地，原證18、19、20租約係由訴
    外人己○○出租並收取租金，與原告無關。其提出原證18、19
    、20租約稱系爭房地於79年起由原告出租予新亞建設關發股
    份有限公司、陳長清、呂學仁、名雅緻公司云云:
（1)惟原證18、原證19、原證20租約之出租人係己○○，並非原告
    久旭公司，該等租約與原告無關，原告竟於民事起訴狀自行
    改稱出租人為久旭公司，顯故意混淆視聽。
（2)是己○○係以其個人名義簽署租約，且租金由己○○收取，並未
    存入原告久旭公司之銀行帳戶，此觀諸被證34久旭公司100
    年至107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資產負債表及損益
    表即可證。依該等資料所示，久旭公司自100年起至107年止
    之租質收入均為0，業主（股東）往來、應收帳款亦為0，可
    證己○○係以自己名義出租系爭房地、收取租金，與原告公司
    無涉。
　4.原告所提原證4即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232號民事判
    決(下稱原證4高院判決)之認定應不拘束兩造，且其認事用
    法有諸多違背法令之處:
（1)原證4高院判決混淆原告久旭公司與己○○、久昊塑膠實業有
    限公司(下稱久昊公司)之法人格及資產，逕認己○○提出之支
    票及本票（即本件原證8）均為原告久旭公司所出資，其判
    決顯有違誤，並不可採。查，原證4高院判決以己○○於78年6
    月22日自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板橋分行帳戶提領332萬4,271元
    ，換取該行開立本行同額支票以支付價金（詳見被證9），
    謂堪認系爭房地為己○○支付價金購買而指定登記在丁○○名下
    ，其既已認定系爭房地由己○○支付價金購買，卻又謂系爭房
    地既為久旭公司出資購買而借用丁○○名義登記，則己○○代表
    久旭公司以個人名義出租予名雅緻公司並收取租金，不論數
    額如何，自非無法律上原因。故丁○○主張己○○應返還如附表
    所示租金及利息云云，尚屬無據。等語，顯見原證4高院判
    決就系爭房地由何人購置乙節，前後認定不一，有民事訴訟
    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
 (2)己○○於該案主張久旭公司之資金來源係調度己○○、久昊公司
    之資金，惟無法提出資金調度證明，原證4高院判決竟仍認
    定系爭房地由久旭公司出資購買，顯未依證據認事用法，惟
    己○○於該案已主張：久旭公司是向己○○及久昊公司調度資金
    ，購買系爭房屋，但卻未曾提出該時久旭公司如何提供資金
    調度之證據。原證4高院判決竟於己○○已明示無法舉證以實
    其說、且丁○○已否認己○○主張之情形下，且原證4高院判決
    並未調查審認久旭公司是否果有移轉資產至久昊公司及己○○
    個人名下，即自行臆測久旭公司有將資產挪至久昊公司及己
    ○○名下，並認為核是一般公司規避債務之常情無違，應屬可
    採，從而認定系爭房地係由久旭公司借名登記，原證4判決
    實有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及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
    。
 (3)原證4高院判決將被己○○及久昊公司之資金視為久旭公司之
    資金，違反法人與自然人人格各別、不同法人具有人格，財
    務各別之法理及實務見解。按己○○為久旭公司及久昊公司之
    多位股東之一，其雖擔任久旭公司及久昊公司之負責人，惟
    參照前揭判決意旨，己○○、久旭公司及久昊公司三者人格各
    別，具有獨立之法律上人格，其財務結構各別，且權利義務
    關係各自獨立。
(六)綜上所述，被告為系爭房地真正所有權人，兩造間從未就系
    爭房地有任何借名登記合意，原告從未實際使用、收益、處
    分系爭房地，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
    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戊○○則以：
(一)被告係有權占有系爭房地，經查，原告於104年5月31日以所
    有權人之名義將系爭房地出租予被告，約定租期自104年6月
    1日至112年5月31日，每月租金86,000元，惟經臺灣新北地
    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825號民事判決被告始知悉系爭房地之
    登記名義人為丁○○，故被告於109年8月28日委由其子程品諾
    向丁○○就系爭房屋成立與原證6租金同為86,000元條件相同
    之租賃契約，應可認係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所有權移轉不破
    租賃之規定，因系爭房地所有權變動後，原證6繼續存在於
    丁○○與被告間之租賃契約。次查，被告與系爭房地之登記名
    義人丁○○成立租賃契約，縱其所有權有所變更，依民法第42
    5條第1項所有權移轉不破租賃之規定，被證1所示之租賃契
    約對於原告仍繼續存在，被告於該契約存續期間亦遵期繳納
    房租，直至113年5月2日終止租約不曾間斷，並無任何違約
    情事，是以，原告據原證6所示之租賃契約向原告主張並無
    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
    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9月3日筆錄，本院卷二第9至10
    頁）：
(一)系爭房地於78年6月22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被告丁○○
    所有，買賣契約價金為1100萬元，有原告提出之原證7買賣
    契約可按（見本院卷1第63頁）。　
(二)被告曾以己○○、名雅緻傢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名雅緻公司)
    、戊○○為被告，請求返還系爭房屋(名雅緻公司、戊○○一審
    敗訴判決後，並未上訴)，認定系爭房屋為原告公司出資購
    買，而以己○○為名義出租於名雅緻公司，而為經法院為被告
    敗訴確定，有原告提出本院109年度訴字第825號判決(以下
    簡稱825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232號判決(
    以下簡稱1232判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86號判決
    可按（即原證3、4、5、見本院卷1第37-58頁）。
(三)825號判決後，被告名雅緻公司、戊○○與被告丁○○達成　和
    解，改向丁○○承租，被告戊○○與原告間租約至109年　11月3
    0日屆至，有原告提出原證6之租約可按（見本院卷第59-60
    頁）。
五、本件爭點應為：原告依據終止借名登記契約、民法第549條
    第1項、第544條、類推適用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第227
    條、第455條、原證6租約第3條、第6條之規定，請求被告丁
    ○○應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被告丁○○、戊○○應將
    系爭房地返還予原告，並自109年12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
    止，按月給付原告8萬6000元，是否有理由?(原告是否為系
    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被告二人占有系爭房地是否為有權占有?
    如為無權占有，原告請求被告按月給付8萬6000元，是否有
    理由?本件是否有爭點效之適用?)茲分述如下:
(一)本件是否有爭點效之適用?
　1.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
    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
    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
    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
    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
    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
    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
    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
    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號
    判決意旨參照）。按法院於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
    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
    ，其對此重要爭點所為之判斷，除有顯然違背法令之情形，
    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應
    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該重要爭點所提起之訴訟中，法院及當
    事人就該已經法院判斷之重要爭點法律關係，皆不得任作相
    反之判斷或主張，始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最高法院著
    有73年台上字第4062號等判決可資參考。而此爭點效理論必
    須在公平及效率間為利益衡量，亦即在訴訟上之攻擊防禦已
    為充分保障之情形下，才得主張爭點效。就爭點效之客觀範
    圍而言，該判決理由中之判斷，必須具備四要件：1.必須係
    該訴訟之主要爭點，亦即為足以影響判決結論之判斷。2.必
    須限於當事人已在前訴進行充分攻防之爭點。3.法院必須就
    當事人擇定之爭點已進行實質之審理判斷。4.前訴所涉及者
    並非僅為訟爭利益極微而與後訴之訟爭利益顯不相當之紛爭
    。在此情形下，當事人即不必僅限於必須前後兩訴訟之當事
    人同一，對前後訴相同之當事人之一，其前訴訟判決理由中
    之判斷，如已符合上開四要件，應亦可適用爭點效
　　。準此，前訴訟判決理由中之判斷雖然不生既判力，但如當
    事人在前訴訟以其為主要爭點而加以爭執，法院就該爭點亦
    予以審理而為判斷，則以該爭點為先決問題之不同後訴，即
    不許為與該判斷相反之主張、舉證或判斷，基於當事人公平
    之禁反言及誠信原則之適用，以期一次解決紛爭及防止前後
    裁判分歧。
　2.原告主張依據前案即1232號判決已認定系爭房屋為原告所購
    入借名登記為被告丁○○所有等語，然為被告丁○○所否認，並
    以前詞置辯，經查:1232號之判決之訴訟當事人為己○○、丁○
    ○，本件為原告與丁○○之間，參酌前開規定，其前後訴訟之
    當事人並非同一，並無爭點效之適用，附此敘明。
(二)本件是否有反射效之適用?
　　原告主張在實體法上與訴訟當事人有特殊關係之一定第三人
    ，由於訴訟當事人受確定判決效力之拘束，致反射地對第三
    人發生利或不利之影響，學說上稱為判決之「反射效力」（
    陳榮宗、林慶苗著「民事訴訟法中冊」第669 至671頁，三
    民；呂太郎著「民事訴訟法」，第648、649頁，「民事訴訟
    法之基本理論㈠」第16篇「民事確定判決之反射效力」，元
    照）。多數學者認為，基於防止裁判矛盾、避免重複審理之
    考量，若實體法上前訴當事人與後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居
    於相互依存之緊密結合關係，則前訴當事人間所受判決之內
    容（結果）不論係基於何種事由，後訴當事人之法律關係均
    需受其影響者，縱為不利之結果，亦應發生反射效，並引用
    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76號判決為據，然依據
    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79號判決，其當事人前後不同
    ，且訴訟標的亦不相同，自無反射效之適用，故原告主張，
    自非可採。
(二)原告是否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
　1.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
    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
    出名登記之契約。又證明借名登記契約成立之證據資料，不
    以直接證據為限，倘當事人就利己之待證事實，能證明在經
    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
    ，非不得憑此等間接事實，推理證明彼等間存有借名登記契
    約（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811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系爭房地為其出資購買，借名登記為被告丁○○所有
    ，將原告公司遷址至系爭房地，設置電梯、整修房屋、繳納
    增建稅負，保管權狀，長期均由原告繳付稅負及出租第三人
    等語，並提出原證7之買賣契約、原證8之暫收據及支票、原
    證9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原證10原始建築圖面、原證11
    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原證12出賣人黃仲梅之證詞、原證13筆
    錄、原證14稅負收據、原證15原告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原
    證16電梯合約書、原證17筆錄、原證18租約、原證19租約、
    原證20租約、原證21存款明細查詢、原證22新北市政府稅捐
    稽徵處函文可按（見本院卷1第63-177頁），然為被告丁○○
    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原證7買賣契約之出賣人即證人黃仲梅於825號事件審理時證
    稱：伊放出風聲要出售系爭房地，鄰居己○○聞訊前來探詢。
    伊與己○○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亦為己○○以票據支
    付（詳825號卷1第89至95頁之暫收據、支票、本票），相關
    買賣文件均交給己○○或代書，未曾見過丁○○，亦不認識丁○○
    之母即己○○之前配偶甲○；系爭買賣契約書所載買受人為丁○
    ○，是依照己○○指定登記在丁○○等語（見1232號卷2第150至1
    55頁），並有原告提出原證8之暫收據、原證9之買賣所有權
    移轉契約書、原證10系爭房地之建築圖面、原證11之系爭房
    地之權狀影本、原證12之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1第65-83頁
    ）。
 (2)己○○於78年6月22日自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板橋分行帳戶提領3
    32萬4,271元，換取該行開立本行同額支票以支付價金（見1
    232號卷1第615頁之存摺、825號卷1第91頁之支票）；發票
    日78年8月7日面額5萬元之本票亦係由己○○擔任負責人之久
    昊塑膠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久昊公司）所簽發（見825號卷1
    第95頁、1232號卷1第627頁），並參以被告丁○○自認系爭房
    地之買賣價價金，係由父母及祖父母會協助出資等情，核與
    證人甲○即己○○之前妻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係由婆婆、祖產出
    資等情觀之，系爭房地之資金來源確實來自於己○○，至為明
    確。
 (3)再者，系爭買賣契約書及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等，均由己○○保
    管（見825號1第87、497、499頁）及原證10原始建築圖面、
    原證11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為證（見本院卷1第79-82頁）。
 (4)原告公司向一全電梯有限公司（下稱一全公司）購買客貨兩
    用昇降梯1部，裝置在系爭房地，且經證人即一全公司負責
    人游金龍證述明確（見1232號2第284至286頁），有原告提
    出之原證 16之電梯合約書可按（見1232號1第267至274頁及
    本院卷1第125-132頁）。
 (5)己○○將系爭房地（出租標的註明包含載貨用電梯）先後出租
    予訴外人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三鶯施工處、陳長清、
    呂學仁，租期依序為79年9月16日至81年9月15日、82年8月1
    日至84年7月31日，又延至86年7月31日、86年5月25日至87
    年5月25日（見1232號卷2第61至107頁之租賃契約書、原證1
    8-20租約見本院卷1第139-164頁）；嗣自100年9月1日起出
    租予戊○○供名雅緻公司使用，並經戊○○自認在卷（見1232卷
    1第107頁、本院卷1第491頁書狀）
 (6)系爭房地自78至89、94至98、101、102年度之地價稅（納稅
    義務人為丁○○）；79至102年度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為丁○
    ○）；101年7月、102年5、7、9月、103年5月、105年7、11
    月、106年3、5、11月、108年1、3月、109年3、5、7、9月
    之電費（受通知人是「久旭實業有限公司己○○」）；108年5
    、9月、109年5、9月之水費（受通知人是「久旭實業有限公
    司」）；104年7月1日至105年7月1日、106年7月1日至107年
    7月1日、108年7月1日至109年7月1日之火災保險費（被保險
    人為「己○○（名雅緻家具有限公司）」）相關繳費單據（見
    1232號1第727至748頁），足見上開水電費均以原告之名義
    繳納。
 (7)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通知有關於系爭建物增建3樓頂層之
    現值及使用情形，並補徵99至103年度房屋稅，亦由己○○檢
    具相關資料向該稅捐稽徵處表示不服（見1232卷1第485至50
    1頁之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103年12月10日函、己○○103年1
    2月23日及104年2月4日函，己○○於該函件自稱實際管理人、
    實際使用人，即原告提出原證22，本院卷1第169-172頁），
    由此可知，系爭房地亦長期由己○○以久旭公司名義管理使用
    收益。
 (8)由原告出資修繕系爭房地、包括2樓陽台漏水、鐵皮腐蝕汰
    換、鐵捲門故障維修、牆壁裂縫維修等項目，有原告提出原
    證21之收據可按（見本院卷1第165-168頁）。 
 (9)被告丁○○於98年1月5日出具不動產委託書記載，系爭房地係
    由原告公司取得現金1億5000萬元購買，並由被告丁○○簽發
    同額之支票作為擔保，有被告提出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為
    證（見825號卷1第83-87頁、本院卷1第361頁）　　
(10)被告丁○○於102年1月2日以電子郵件稱系爭房地為己○○於198
    9年贈與，如果己○○真的要回這筆不動產，可以先來辦理這
    一筆等語（見825號卷2第305頁），被告丁○○自認系爭房地
    為原告出資購入等情，應可認定。
(11)原告多次以存證信函要求被告丁○○返還系爭房地，有原告提
    出之存證信函可按（見825號2第335-345頁）。　　　
(12)綜上各情，系爭房地長期由己○○之名義使用收益管理，而己
    ○○為原告之法定代理人，並以原告之名義管理使用收益，原
    告主張係由己○○代表原告買入後，並借名登記為被告丁○○所
    有，應為真實。　　　
 3.被告丁○○雖抗辯系爭房地為其所有，係由長輩出資購買借名
   登記為被告丁○○所有，並由被告丁○○保管權狀及原始文件、
   負擔稅賦，有被證1甲○之筆錄、被證2土地登記申請書原始文
   件，而原告提出原證8之之支票無法證明為原告出資購買，系
   爭房地係由己○○於78年提領332萬4271元支付價款，並非原告
   公司出資，且價金款項不符，黃仲梅、游金龍之證詞不足採
   信，己○○遭放置老家之權狀取走、因被告丁○○之前妻外遇，
   始經己○○要求而簽署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己○○曾將股份
   移轉於他人涉嫌違造文書、己○○威脅丙○○簽署被證22之文件
   、己○○曾對被告丁○○、丙○○、提起強制罪、竊盜罪，均經不
   起訴處分確定，且另案111年度重上字第295號、112年度台上
   字第2269號、108年度訴字第2279號、109年度上字第457號、
   111年度台上字第2147號判決均認定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為虛
   偽、原告公司從未設址於系爭房地，原證18至20之租約，係
   由己○○收取租金並未存入原告公司、己○○並無代理或代表原
   告之意思，1232號判決違背法令云云，並提出證人甲○、丙○○
   之證詞為據，然查:
(1)證人甲○於1232號事件證述：系爭房地為丁○○購買，伊有出資
   交給丁○○，時間久遠忘記詳細數額；伊婆婆亦有以祖產徵收
   款出資，直接交給己○○，伊不清楚數額，婆婆有說怕己○○將
   祖產徵收款敗光，所以購買系爭房地予丁○○云云（見1232號
   卷2第144至149頁）為佐。惟甲○於訴請與上訴人離婚事件陳
   稱：伊自75年起即未與己○○共同居住，幾乎互不來往，長期
   無夫妻之實，行同陌路等語（見825號卷二第309頁）；於123
   2號事件證稱：己○○精神異常，到處亂說伊女兒和被上訴人之
   帳戶和系爭房地是久旭公司及己○○所有，伊久旭公司股份也
   移轉給外面女人，伊老家房子也偷偷過戶給外面私生子，伊
   子女之財產，己○○都想過戶給外面女人等語（見1232號卷2第
   146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當時買賣價金多少
   ？是誰出的錢？）1.壹仟多萬元。2.我跟我婆婆，祖產。」
   「（法官問:你出多少錢買系爭房子？）是陸陸續續拿給他，
   多少我忘記了，多少錢我都忘記了。」等語（見本院卷2第15
   9-160頁），甲○與己○○早在75年間即因感情不睦而分居，系
   爭房地為78年5月17日買受，甲○焉有可能在交付金錢給己○○?
   況甲○並未參與系爭房地之買賣過程，對於如何交付價金之方
   式均稱不清楚等情
　 足見，甲○與己○○嫌怨甚深，證詞顯與前揭事證不符，無非迴
   護被告丁○○之詞，難以憑採。是被告丁○○主張長輩出資協助
   伊購買系爭房地云云，尚難憑採。
(2)被告丁○○主張原告無力支付買賣價金，並以久旭公司原資本
   額雖僅有100萬元，78年5月至7月因經營欠佳停業，迄79年間
   始經股東決議增加500萬元，有被告提出被證5之原告公司變
   更登記事項卡、被證6之股東同意書、被證7之原告公司變更
   登記事項卡（見1232號卷2第23至27頁之會計師增加資本查帳
   報告書、本院卷1第301-310頁）；且於78年5月10日經股東同
   意停業至同年7月31日（見825號卷1第261、262頁之股東停業
   同意書），開業日期則為78年12月1日（見825號1第265頁之
   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訴外人百晟企業有限公司於7
   5年間聲請對久旭公司為強制執行，債權本金以美金換算為55
   萬0,964元，並加計自72年8月23日起算之遲延利息（見1232
   卷2第57頁之原法院執行命令）；甲○亦證稱：久旭公司於78
   年間營運狀況不佳，有欠錢及停業等語（見1232卷2第149頁
   ），固可認久旭公司經營狀況不佳而有積欠債務情事。惟登
   記資本額與公司實際資產係屬二事，而原告公司資本額100萬
   元雖低於系爭房地價金，營運不佳之公司為規避債務及強制
   執行，將資產借用他人名義登記，並非鮮見。參以系爭房地
   買賣價金即有以己○○擔任負責人之久昊公司簽發之本票支付
   （見825號1第95頁之本票、1232號卷1第619至625頁之公司執
   照、登記證、公司登記事項查詢資料）則己○○抗辯：因久旭
   公司積欠債務而辦理停業，另申請設立久昊公司借殼繼續營
   業，將久旭公司資產挪至該公司及伊名下後，支付系爭房地
   之買賣價金，因不便登記在久旭公司名下，故借用被告丁○○
   名義登記等情，核與一般公司規避債務之常情無違，應屬可
   採。況依據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記載(見本院卷1第361頁)
   ，己○○以被告丁○○名義買受系爭房屋以外，尚有坐落於新北
   市○○區○○街00000號1樓及2樓房地、同區中華路13號、中華路
   13之1號、共有5間房屋，另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己○○
   之老家係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己○○多年陸續購入以
   上六處房產，並以原告公司或己○○之名義將之出租收益，且
   己○○曾因繼承祖產而有相當之資力足以購買房產，焉有可能
   為無資力之人?被告丁○○前開抗辯，自無可採。
(3)被告丁○○雖提出系爭房地於103至113年度房屋稅由其帳戶繳
   納之單據，並提出被證3之房屋稅繳納證明、被證4銀行存摺
   封面為證（見825卷1第215至231頁、本院卷1第275-300頁）
   ，然查，系爭房地自78年間即購入，被告丁○○僅提出103年11
   3年度之證明，難以認定為告丁○○長期管理使用收益系爭房地
   。
(4)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房地權狀均放置在老家，
   由被告丁○○保管等語（見本院卷2第167頁），證人乙○○於本
   院審理時證述:系爭房地為被告丁○○所有，並由被告丁○○管理
   等語（見本院卷第168頁），然查，系爭房地係由己○○使用收
   益收租，並修繕房屋，已如前述，核與證人丙○○、乙○○之證
   詞相互矛盾。況原告與證人丙○○間另有返還借名登記事件（1
   09年度重訴字第785號、111年度重上字第754號事件）進行訴
   訟中、及侵占背信罪嫌（109年度偵字第3692號、110年度審
   易字第684號、112年度上易字第642號、110年度審易字第684
   號、109年度少連偵字第16號），乙○○另有背信涉訟（108年
   度他字第5996號、109年度少連偵字第16號），有原告提出原
   證23之訴訟事件表可按（見本院卷2第209頁），是證人丙○○
   、乙○○之證詞，與原告、己○○間已有嫌隙，自難期為真實正
   確之證詞，難以採為本件判決之依據。
(5)被告丁○○提出被證2土地登記申請書原始文件，為證人黃仲梅
   向前手買受系爭房地之資料(見本院卷1第259頁)，顯與本件
   無關。
(6)被告丁○○抗辯黃仲梅、游金龍之證詞不足採信，然上開證詞
   業經1232號判決所採認，被告丁○○復未就其證詞虛偽一節，
   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憑信。另1232號判決經被告丁○○上訴後
   ，並經最高法院維持上開判決，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
   2186號判決可按（見本院卷1第57-58頁），被告丁○○抗辯123
   2號判決違背法令云云，顯屬無據。
(7)被告丁○○另提出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295號、最高
   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2
   279號、台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57號、最高法院111年
   度台上字第2147號判決推論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為虛偽云
   云，然查，上開判決均非系爭房地，自難採為本件認定之依
   據。
(8)被告丁○○於98年1月5日出具不動產委託書記載，系爭房地係
   由原告公司取得現金1億5000萬元購買，並由被告丁○○簽發同
   額之支票作為擔保，有被告提出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為證
   （見825號卷1第83-87頁、本院卷1第361頁），已如前述，被
   告丁○○雖抗辯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為己○○要求，基於通謀
   虛偽意思表示而簽署云云，然為原告所否認，且被告丁○○簽
   署同額支票作為擔保，足認係作為擔保原告公司借名登記於
   被告之保證，從而，被告丁○○前開抗辯，並未舉證以實其說
   ，難以採信。　 　 
(9)綜上述，被告丁○○並未舉證其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原告
   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依據前開規定，請求被告丁○○將系
   爭房地移轉為原告所有，應屬有據。
(三)被告二人占有系爭房地是否為有權占有?如為無權占有，原
    告請求被告按月給付8萬6000元，是否有理由?
　1.被告丁○○並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已如前述，則被告丁○○
    自屬無權占有，原告依據前開規定，請求被告丁○○將系爭房
    屋返還原告，並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屬有據。
　2.土地法第97條之立法意旨為「城巿房屋供不應求，為防止房
    屋所有權人乘機哄抬租金，造成居住問題，特設本條限制房
    屋租金之最高額，超出部分得由政府強制減定之，以保護承
    租人。」，是土地法第97條限制房屋租金之立法政策係基於
    居住乃人民生存之基本條件，為生存權之內涵，現代福利國
    家應滿足人民居住之需求，而立法當時之我國經濟環境，城
    巿房屋供不應求，為保護經濟上弱者之承租人，使其能取得
    適當之居住空間，以避免造成居住問題，則該條之規定，應
    僅限於城巿地方供住宅使用之房屋，始有其適用。至營業用
    房屋，承租人用以營業獲取利潤，並非供居住安身，即與人
    民安居之基本需求及生存權之保障無涉，自無立法介入加以
    限制之必要。又營業用房屋類皆座落在商業區，不僅其建造
    、維修成本及應繳納之稅捐高於一般住宅房屋，並享有營業
    房屋所形成商圈之商業利益，自非一般居住用房屋可比。且
    營業用房屋之承租人原非經濟上之弱者，尤以連鎖企業，挾
    其龎大資金、巿場優勢，已為經濟上之強者，又可獲取相當
    之利潤，更無立法限制租金額之必要；況租屋營業，租金之
    支出，原屬營業成本之一部，倘立法限制租金額，營業利潤
    並未相對受限，任其享有鉅額利潤，要非立法之原意；復就
    土地法第三章房屋及基地之立法結構觀之，土地法第九十四
    條第一項、第九十六條規定所稱之房屋類皆指住宅而言；再
    我國經濟現屬已開發國家，房屋之供需與往昔不同，營業用
    房屋租金之多寡，自應本諸契約自由之原則，回歸巿場機制
    ，方能促進都巿之更新與繁榮。故土地法第97條所指房屋，
    應解為不包括供營業使用之房屋，以兼顧租賃雙方之利益，
    契合本條之立法本旨（最高法院92年度台簡上字第20號民事
    裁判意旨參照）。按土地法第97條第1項限制房屋租金之規
    定，應僅限於城巿地方供住宅用之房屋，始有其適用，至非
    供居住之營業用房屋並不涵攝在內，此觀該條項立法本旨側
    重「防止房屋所有權人乘機哄抬租金，造成城巿居住問題」
    及同法第三編第三章「房屋及基地租用」第九十四條至第九
    十六條均就「城巿住宅用房屋」設其規範暨該條項蘊含摒除
    「城巿營業用房屋」在外之「隱藏性法律漏洞」有以「目的
    性限縮解釋」補充必要自明。且該條項所稱之「城巿地方」
    ，亦祗指依法發布都市計畫內之全部土地而言，參酌平均地
    權條例第三條及土地稅法第八條之規定益為灼然（最高法院
    93年度台上字第171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揆之前開說明
    ，系爭土地係供被告丁○○出租為營業使用，並非供居住使用
    ，並無土地法第97條之適用，合先陳明。
　3.原告主張被告戊○○於825號判決後，改與被告丁○○簽訂租賃
    契約，每月租金8萬6000元，為被告所不爭，從而，原告請
    求被告丁○○自109年12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系爭房屋為止，按
    月給付原告8萬6000元，應屬有據。
　4.被告戊○○與被告丁○○已於113年5月2日終止租約，惟原告所
    不爭，則被告戊○○並未占有系爭房屋，原告請求被告戊○○返
    還系爭房屋，並無理由。
　5.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
    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為要件，苟他人並未受有利
    益，即與不當得利之要件不合。被告戊○○自109年12月1日起
    至113年5月2日終止租約為止，均按月給付租金於被告丁○○
    ，為兩造所不爭，則被告戊○○並未受有利益，準此，原告主
    張被告戊○○受有不當得利云云，自非可採。
六、綜上述，原告依據終止借名登記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
    類推適用第541條第2項、第544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
    丁○○如主文所示，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
    勝訴部分，合於前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原告
    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被告所為給付係為意思表示之特定行為，依強制執行法第13
    0 條第1 項規定，於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
    之執行名義成立時，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債務人已為意
    思表示，故原告請求移轉所有權登記之部分，不宜聲請假執
    行之宣告，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
    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昱嘉



臺灣新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重訴字第434號
原      告  久旭實業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曾武雄  
訴訟代理人  劉凡聖律師
            黃紀方律師
被      告  曾國松  
訴訟代理人  莊欣婷律師
            劉曜暉律師
被      告  程昇儀  
訴訟代理人  蘇奕全律師
複代理人    林志鄗律師
            鄭羽翔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等事件，經本院於民國114年1月7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丁○○應將新北市○○區○○段○○○號地號及其上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號一二三號房屋之不動產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所有。
被告丁○○應將前開房屋遷讓返還予原告。
被告丁○○應自民國一百零九年十二月一日起至返還第二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新台幣捌萬陸仟元。
訴訟費用由被告丁○○負擔。
本判決第二項於原告以新臺幣參佰伍拾參萬玖仟伍佰元為被告丁○○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丁○○以新台幣壹仟零陸拾壹萬捌仟伍佰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本判決第三項於原告以新臺幣貳萬捌仟柒佰元為被告丁○○供擔保後，得假執行。但被告丁○○以新台幣捌萬陸仟元為原告供擔保後得免為假執行。
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駁回。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起訴主張：原告於民國（下同）78年6月22日購買坐落於新北市○○區○○段000號地號及其上建物即門牌號碼新北市○○區○○路000號123號房屋（以下合稱系爭房地，房屋部分簡稱為系爭房屋，房屋整編前之門牌號碼為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房屋），借名登記為原告法定代理人己○○之子即被告所有，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新台幣（下同）1100萬元，係由原告支出，有原證8之收據可參。買賣相關文件、所有權狀，均為原告保有，並由原告長年出租管理使用，相關稅費亦由原告長年負擔繳納。詎料，被告丁○○於109年間向原告、原告法定代理人己○○，以及原告當時承租人名雅緻傢俱有限公司（下稱名雅緻公司）、租約名義上承租人即被告戊○○提起民事請求排除侵害訴訟，主張原告等人無權占有，請求返還系爭房屋之占有及不當得利，於訴訟過程中，原告及原告法定代理人即主張系爭房地為原告借用被告丁○○名義登記，非屬無權占有，雖第一審判決原告法定代理人敗訴，然上訴後經第二審判決認定系爭房地為原告借用被告丁○○名義登記，並廢棄第一審判決，駁回被告丁○○之請求，其後被告丁○○之上訴亦遭第三審裁定駁回，而判決確定。然於第一審判決後名雅緻公司、被告戊○○即與被告丁○○達成和解，改向被告丁○○進行承租，原告實質上喪失系爭房屋之占有，而原告與被告戊○○之租約112年5月31日屆期，然被告戊○○僅給付原告租金至109年11月底，自109年12月起即未給付任何租金，租期屆滿後亦尚未返還系爭房屋予原告。系爭房地為原告實質所有，被告丁○○卻利用形式上登記名義人之地位向原告、原告法定代理人及原告承租人提起訴訟，迫使原告承租人改向被告丁○○承租，導致原告實質上喪失系爭房屋占有，為此爰依依據終止借名登記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類推適用第541條第2項、第544條第179條、第227條、第455條、原證6租約第3條；第6條之規定，提起本訴，並聲明：被告丁○○應將系爭房地之所有權移轉登記予原告。被告丁○○、被告戊○○應將系爭房屋返還予原告。被告丁○○、戊○○應自109年12月1日起至返還第二項所示房屋之日止，按月給付原告8萬6000元，並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丁○○則以：
(一)系爭房地係被告丁○○於78年5月17日由家族長輩協助出資向訴外人黃仲梅購買，取得所有權，此有證人甲○(被告母親、原告股東)於他案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232號之證詞可稽。且系爭房地買賣價金為1100萬元，斯時原告資本額僅有100萬元，於79年增資至500萬，亦未足額支付系爭房地價金，且經被證6之股東於78年5月10日同意書，原告營運欠佳，自78年5月10日起至78年7月31日停業，遲至79年4月使開始繼續營業。被告丁○○購買系爭房地後，自行收執保管權狀及相關原始文件，除部分原始文件及權狀放於老家因故無法取回者外，被告丁○○持有系爭房地原始文件，又系爭房地歷年來之房屋稅、地價稅均為被告所繳納，可資證明被告丁○○為系爭房地之真正所有權人。
(二)次就原告所提出原證8之支票發票人並非原告，且無法證明原告有出資購買系爭房地，分述如下:
　1.原證8第3頁最下方支票之受款人為己○○，第4頁之本票5萬元，並無受款人，顯然與系爭房地無涉，合先敘明。
　2.原證8第2至4頁之6張支票、本票為台支，均非原告所開立，且該等支票之發票日為78年間，該時原告因業務不佳暫停營業，該等台支資金來源顯非原自原告。
　3.按78年期間，台支並非一般人所得任意申請，必須申請人與銀行有往來並以現金支付，銀行始會開立台支，且銀行會記載申請人為何人，因該等台支相關傳票已逾15年保存期限，無法以台支來調閱實際聲請人為何人，惟自原告與該等台支開立銀行在該時期之交易往來明細，亦可查知該等台支之資金是否來自原告。
　4.自華南商業銀行、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及臺北區中小企業銀行（現更名為永豐商業銀行）函文可知，原告該時並無資金往來，甚至根本並未開戶，該等台支顯非原告所出資：
　①原證8第2頁第1張100萬元台支（日期78年6月22日）、第3頁第1張70萬元台支（日期78年8月7日）：此二張支票乃華南銀行所開立，依被證10華南銀行110年4月13日回函可知，原告於78年5月1日起至78年8月30日止並無任何銀行往來交易資料，顯見該台支並非原告所申請開立，資金亦非來自原告。
　②原證8第2頁第2張3,324,271元台支（日期78年8月7日）：此支票乃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所開立，惟依被證10臺灣中小企業銀行110年4月14日回函可知，原告根本未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戶，顯見該台支並非原告所申請開立，資金亦非來自原告。
　③原證8第3頁第3張100萬元台支（日期78年8月7日）：此支票受款人為己○○，並非賣方黃仲梅，故根本與本件無涉。又，此支票乃臺北區中小企業銀行（現更名為永豐商業銀行）開立之台支，惟依被證10永豐商業銀行110年4月12日回函可知，於78年5月1日起至78年8月30日期間，原告根本尚未於該銀行開戶，顯見該台支並非原告所申請開立，資金亦非來自原告。
　④原證8第3頁第2張155萬元台支（日期78年8月7日）：乃臺灣省合作金庫（現稱合作金庫商業銀行）所開立，惟就被告所知，該時期原告與合作金庫應無往來。
　⑤原證8第4頁5萬元本票（日期78年8月7日）：原告並非發票人，該本票並非原告所開立，可見資金並非來自原告。
　5.退步言之，縱不問原證8全部支票、本票之受款人是否為賣方黃仲梅、是否實際上用於支付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將原證8之全部支票、本票金額加總，合計金額為9,274,271元，亦與原證7不動產買賣契約書第2條所載之買賣價款1100萬元不符。顯然乃原告及其法定代理人搜尋該時期曾開立之支票、本票，湊合聲稱為用來支付購買系爭房地使用，以混淆視聽。
(三)再參照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105年度重上字第191號判決意旨，可知協助子女購買房屋，實屬台灣社會所習見。自被證11被告父親己○○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存摺影本及3,324,271元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立之支票影本可知，被告父親己○○於78年6月22日自臺灣中小企業銀行帳戶提領3,324,271元，同日於臺灣中小企業銀行開立支票予系爭房地之賣方黃仲梅，可見此款項並非原告出資，此亦與被告前揭所述「家族長輩協助出資贈與系爭房地予被告」相符。另原告於民事起訴狀主張，系爭房地出賣人黃仲梅出具之原證12 證明書得證明系爭房地為原告法定代理人所購買云云，惟自黃仲梅於他案之證詞可知：
　1.黃仲梅完全不知悉久旭公司之內部情形，甚至於78年5月17日簽署原證7系爭房地之買賣契約書時，亦不知悉己○○是否為原告負責人，更不知悉原告於該時正停業中。黃仲梅於簽約時並不知悉己○○是否為原告負責人乙事，即己○○於簽約時並未明示其為原告負責人，系爭房地確實並非由原告購買。且其證詞可證明被告所持有之被證2文件確實為系爭房地原始文件。又黃仲梅之證詞完全無法證明原告與被告丁○○間有無借名登記合意或系爭房地買賣價金之資金來源為原告所支付等情事。
　2.另原證12證明書為原告法定代理人己○○自行製作，於109年10月於他案訴訟期間己○○先與黃仲梅聯絡，再要求黃仲梅出具，顯有勾串之虞，且其上所載「本人黃仲梅於民國78年5月17日出售台北縣○○鎮○○路000巷00號房地時，是久旭實業有限公司負責人己○○與本人簽署買賣全部文件並支付買賣全部價金」等語，亦與黃仲梅於110年9月24日於他案具結後證稱簽訂買賣契約時不知己○○與久旭公司之關係及不知價金來源互相矛盾，原證12證明書之內容顯為不實而不具證據力。又，黃仲梅為外部人，完全不知悉原告公司內部事務，對於己○○、被告及家人間之關係一無所知，並無法證明原告與被告丁○○間有無借名登記合意，自應以原告之股東、己○○之配偶、被告之母親即甲○之證詞，輔以相關證物為據。
(四)再按兩造間並無任何借名登記之合意
　1.被告購買系爭房地乙事與原告並無任何關係，原告如欲主張有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應就兩造問有「借名登記之約定」負舉證責任，惟原告所提證物無從證明兩造問有任何借名登記合意。另，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乃己○○要求被告與前妻離婚前，於98年1月5日所簽署，雖屬虛偽無效，惟可證原告及己○○均明知系爭房屋確實為被上訴人所有，並非借名登記：
（1)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內容稱被告曾向原告取得現金共1億5000萬元云云，惟此實係98年間被上訴人與前妻不睦，己○○曾私自帶被告前妻所生第二個小孩驗DNA，己○○擔憂被告前妻於離婚時會爭奪家產，故計算被告之資產後並於被告辦理離婚前，先要求被告告胞妹丙○○虛偽簽署不動產委託書（即被證29），以取信被告後，並要求被告簽署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實則原告並未借款1億5000萬元予被告，原告亦自始亦無高達上億元之資產。
（2)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經兩造簽署，雖屬虛偽，惟其內容無借名登記之文字，甚至已敘明所載不動產（包括系爭房地）均為被上訴人所購買，此實與借名登記關係之要件相矛盾，兩造問顯然自始即無「借名登記」之合意，否則簽署「借名登記」合約即可，另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所涉其他不動產訴診，均認定不動產委託書所列不動產為被告所有（臺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295號，被證30；最高法院判決112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被證31）。
(五)原告並無實際使用、收益、處分系爭房地
　　原告之實際辦公室位於老家，從未位於系爭房地，且系爭房地之升降機之增設費用是否為原告所支付，亦無從影響被告為系爭房地真正所有權人之事實，原告提出原證16及17稱久旭公司遷址至系爭房地，為便於使用故有增設客貨兩用升降機云云:
　1.惟，久旭公司乃家族企業，實際辦公室均位於被告老家1樓1個房間（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整編後地址新北市○○區○○路000巷0號），從未在系爭房地，無從使用系爭房地之升降機。又，原告之公司登記地址，則更換過多次，69年設立時公司資本額50萬元，登記地址為台北市○○路00巷0號1樓之3，嗣後數度變更地址，但從未在系爭房地地址如被證32、33，原告所陳顯屬不實。
　2.原告並未簽署原證16電梯合約書（日期為78年10月18日），顯見該合約並未成立生效，倘該合約有成立生效，原告應可提出久旭公司之匯款證明，而非僅提出一份未簽署完成之合約。再者，縱若原告有支付電梯費用（假設語氣），亦僅可說明原告法定代理人可能有挪用公款支付款項，但無礙被告為實際所有權人之事實。又，依證人游金龍於他案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1232號案件之證詞即即原證17可知，證人游金龍為外部人，不認識原告、己○○、被告，完全不知悉久旭公司內部事務，亦不知悉78年間久旭公司曾經辦理歇業，對於己○○、原告、被告及家人間之關係一無所知，並無法證明原告與被告丁○○間有無借名登記合意，自應以原告之股束、己○○之配偶、被告之母親即甲○之證詞，輔以相關證物為據。
　3.原告未實際出租收益系爭房地，原證18、19、20租約係由訴外人己○○出租並收取租金，與原告無關。其提出原證18、19、20租約稱系爭房地於79年起由原告出租予新亞建設關發股份有限公司、陳長清、呂學仁、名雅緻公司云云:
（1)惟原證18、原證19、原證20租約之出租人係己○○，並非原告久旭公司，該等租約與原告無關，原告竟於民事起訴狀自行改稱出租人為久旭公司，顯故意混淆視聽。
（2)是己○○係以其個人名義簽署租約，且租金由己○○收取，並未存入原告久旭公司之銀行帳戶，此觀諸被證34久旭公司100年至107年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之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即可證。依該等資料所示，久旭公司自100年起至107年止之租質收入均為0，業主（股東）往來、應收帳款亦為0，可證己○○係以自己名義出租系爭房地、收取租金，與原告公司無涉。
　4.原告所提原證4即臺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232號民事判決(下稱原證4高院判決)之認定應不拘束兩造，且其認事用法有諸多違背法令之處:
（1)原證4高院判決混淆原告久旭公司與己○○、久昊塑膠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久昊公司)之法人格及資產，逕認己○○提出之支票及本票（即本件原證8）均為原告久旭公司所出資，其判決顯有違誤，並不可採。查，原證4高院判決以己○○於78年6月22日自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板橋分行帳戶提領332萬4,271元，換取該行開立本行同額支票以支付價金（詳見被證9），謂堪認系爭房地為己○○支付價金購買而指定登記在丁○○名下，其既已認定系爭房地由己○○支付價金購買，卻又謂系爭房地既為久旭公司出資購買而借用丁○○名義登記，則己○○代表久旭公司以個人名義出租予名雅緻公司並收取租金，不論數額如何，自非無法律上原因。故丁○○主張己○○應返還如附表所示租金及利息云云，尚屬無據。等語，顯見原證4高院判決就系爭房地由何人購置乙節，前後認定不一，有民事訴訟法第469條第6款判決理由矛盾之違法。
 (2)己○○於該案主張久旭公司之資金來源係調度己○○、久昊公司之資金，惟無法提出資金調度證明，原證4高院判決竟仍認定系爭房地由久旭公司出資購買，顯未依證據認事用法，惟己○○於該案已主張：久旭公司是向己○○及久昊公司調度資金，購買系爭房屋，但卻未曾提出該時久旭公司如何提供資金調度之證據。原證4高院判決竟於己○○已明示無法舉證以實其說、且丁○○已否認己○○主張之情形下，且原證4高院判決並未調查審認久旭公司是否果有移轉資產至久昊公司及己○○個人名下，即自行臆測久旭公司有將資產挪至久昊公司及己○○名下，並認為核是一般公司規避債務之常情無違，應屬可採，從而認定系爭房地係由久旭公司借名登記，原證4判決實有不適用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及違反證據法則之違背法令。
 (3)原證4高院判決將被己○○及久昊公司之資金視為久旭公司之資金，違反法人與自然人人格各別、不同法人具有人格，財務各別之法理及實務見解。按己○○為久旭公司及久昊公司之多位股東之一，其雖擔任久旭公司及久昊公司之負責人，惟參照前揭判決意旨，己○○、久旭公司及久昊公司三者人格各別，具有獨立之法律上人格，其財務結構各別，且權利義務關係各自獨立。
(六)綜上所述，被告為系爭房地真正所有權人，兩造間從未就系爭房地有任何借名登記合意，原告從未實際使用、收益、處分系爭房地，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三、被告戊○○則以：
(一)被告係有權占有系爭房地，經查，原告於104年5月31日以所有權人之名義將系爭房地出租予被告，約定租期自104年6月1日至112年5月31日，每月租金86,000元，惟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109年度訴字第825號民事判決被告始知悉系爭房地之登記名義人為丁○○，故被告於109年8月28日委由其子程品諾向丁○○就系爭房屋成立與原證6租金同為86,000元條件相同之租賃契約，應可認係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所有權移轉不破租賃之規定，因系爭房地所有權變動後，原證6繼續存在於丁○○與被告間之租賃契約。次查，被告與系爭房地之登記名義人丁○○成立租賃契約，縱其所有權有所變更，依民法第425條第1項所有權移轉不破租賃之規定，被證1所示之租賃契約對於原告仍繼續存在，被告於該契約存續期間亦遵期繳納房租，直至113年5月2日終止租約不曾間斷，並無任何違約情事，是以，原告據原證6所示之租賃契約向原告主張並無理由。
(二)聲明：原告之訴駁回，如受不利判決，請准供擔保免為假執行。
四、兩造不爭執之事項（見113年9月3日筆錄，本院卷二第9至10頁）：
(一)系爭房地於78年6月22日以買賣為原因移轉登記為被告丁○○所有，買賣契約價金為1100萬元，有原告提出之原證7買賣契約可按（見本院卷1第63頁）。　
(二)被告曾以己○○、名雅緻傢俱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名雅緻公司)、戊○○為被告，請求返還系爭房屋(名雅緻公司、戊○○一審敗訴判決後，並未上訴)，認定系爭房屋為原告公司出資購買，而以己○○為名義出租於名雅緻公司，而為經法院為被告敗訴確定，有原告提出本院109年度訴字第825號判決(以下簡稱825號判決)、台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1232號判決(以下簡稱1232判決)、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86號判決可按（即原證3、4、5、見本院卷1第37-58頁）。
(三)825號判決後，被告名雅緻公司、戊○○與被告丁○○達成　和解，改向丁○○承租，被告戊○○與原告間租約至109年　11月30日屆至，有原告提出原證6之租約可按（見本院卷第59-60頁）。
五、本件爭點應為：原告依據終止借名登記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第544條、類推適用第541條第2項、第179條、第227條、第455條、原證6租約第3條、第6條之規定，請求被告丁○○應將系爭房地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被告丁○○、戊○○應將系爭房地返還予原告，並自109年12月1日起至返還系爭房屋止，按月給付原告8萬6000元，是否有理由?(原告是否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被告二人占有系爭房地是否為有權占有?如為無權占有，原告請求被告按月給付8萬6000元，是否有理由?本件是否有爭點效之適用?)茲分述如下:
(一)本件是否有爭點效之適用?
　1.按學說上所謂之爭點效，係指法院於確定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所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除有顯然違背法令，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於同一當事人就與該重要爭點有關所提起之他訴訟，不得再為相反之主張，法院亦不得作相反之判斷，以符民事訴訟法上之誠信原則而言。是爭點效之適用，必須前後兩訴訟當事人同一，且前案就重要爭點之判斷非顯然違背法令，及當事人未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等情形始足當之（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781號判決意旨參照）。按法院於判決理由中，就訴訟標的以外當事人主張之重要爭點，本於當事人辯論之結果，已為判斷時，其對此重要爭點所為之判斷，除有顯然違背法令之情形，或當事人已提出新訴訟資料，足以推翻原判斷之情形外，應解為在同一當事人就該重要爭點所提起之訴訟中，法院及當事人就該已經法院判斷之重要爭點法律關係，皆不得任作相反之判斷或主張，始符民事訴訟上之誠信原則。最高法院著有73年台上字第4062號等判決可資參考。而此爭點效理論必須在公平及效率間為利益衡量，亦即在訴訟上之攻擊防禦已為充分保障之情形下，才得主張爭點效。就爭點效之客觀範圍而言，該判決理由中之判斷，必須具備四要件：1.必須係該訴訟之主要爭點，亦即為足以影響判決結論之判斷。2.必須限於當事人已在前訴進行充分攻防之爭點。3.法院必須就當事人擇定之爭點已進行實質之審理判斷。4.前訴所涉及者並非僅為訟爭利益極微而與後訴之訟爭利益顯不相當之紛爭。在此情形下，當事人即不必僅限於必須前後兩訴訟之當事人同一，對前後訴相同之當事人之一，其前訴訟判決理由中之判斷，如已符合上開四要件，應亦可適用爭點效
　　。準此，前訴訟判決理由中之判斷雖然不生既判力，但如當事人在前訴訟以其為主要爭點而加以爭執，法院就該爭點亦予以審理而為判斷，則以該爭點為先決問題之不同後訴，即不許為與該判斷相反之主張、舉證或判斷，基於當事人公平之禁反言及誠信原則之適用，以期一次解決紛爭及防止前後裁判分歧。
　2.原告主張依據前案即1232號判決已認定系爭房屋為原告所購入借名登記為被告丁○○所有等語，然為被告丁○○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1232號之判決之訴訟當事人為己○○、丁○○，本件為原告與丁○○之間，參酌前開規定，其前後訴訟之當事人並非同一，並無爭點效之適用，附此敘明。
(二)本件是否有反射效之適用?
　　原告主張在實體法上與訴訟當事人有特殊關係之一定第三人，由於訴訟當事人受確定判決效力之拘束，致反射地對第三人發生利或不利之影響，學說上稱為判決之「反射效力」（陳榮宗、林慶苗著「民事訴訟法中冊」第669 至671頁，三民；呂太郎著「民事訴訟法」，第648、649頁，「民事訴訟法之基本理論㈠」第16篇「民事確定判決之反射效力」，元照）。多數學者認為，基於防止裁判矛盾、避免重複審理之考量，若實體法上前訴當事人與後訴當事人間之法律關係居於相互依存之緊密結合關係，則前訴當事人間所受判決之內容（結果）不論係基於何種事由，後訴當事人之法律關係均需受其影響者，縱為不利之結果，亦應發生反射效，並引用台灣高雄地方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76號判決為據，然依據最高法院100年度台上字第2179號判決，其當事人前後不同，且訴訟標的亦不相同，自無反射效之適用，故原告主張，自非可採。
(二)原告是否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
　1.按稱借名登記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而仍由自己管理、使用、處分，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又證明借名登記契約成立之證據資料，不以直接證據為限，倘當事人就利己之待證事實，能證明在經驗法則或論理法則上，足以推認該待證事實存在之間接事實，非不得憑此等間接事實，推理證明彼等間存有借名登記契約（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字第2811號判決意旨參照）。
　2.原告主張系爭房地為其出資購買，借名登記為被告丁○○所有，將原告公司遷址至系爭房地，設置電梯、整修房屋、繳納增建稅負，保管權狀，長期均由原告繳付稅負及出租第三人等語，並提出原證7之買賣契約、原證8之暫收據及支票、原證9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原證10原始建築圖面、原證11系爭房地所有權狀、原證12出賣人黃仲梅之證詞、原證13筆錄、原證14稅負收據、原證15原告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原證16電梯合約書、原證17筆錄、原證18租約、原證19租約、原證20租約、原證21存款明細查詢、原證22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函文可按（見本院卷1第63-177頁），然為被告丁○○所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1)原證7買賣契約之出賣人即證人黃仲梅於825號事件審理時證稱：伊放出風聲要出售系爭房地，鄰居己○○聞訊前來探詢。伊與己○○簽訂系爭買賣契約書，買賣價金亦為己○○以票據支付（詳825號卷1第89至95頁之暫收據、支票、本票），相關買賣文件均交給己○○或代書，未曾見過丁○○，亦不認識丁○○之母即己○○之前配偶甲○；系爭買賣契約書所載買受人為丁○○，是依照己○○指定登記在丁○○等語（見1232號卷2第150至155頁），並有原告提出原證8之暫收據、原證9之買賣所有權移轉契約書、原證10系爭房地之建築圖面、原證11之系爭房地之權狀影本、原證12之證明書為證（見本院卷1第65-83頁）。
 (2)己○○於78年6月22日自臺灣中小企業銀行板橋分行帳戶提領332萬4,271元，換取該行開立本行同額支票以支付價金（見1232號卷1第615頁之存摺、825號卷1第91頁之支票）；發票日78年8月7日面額5萬元之本票亦係由己○○擔任負責人之久昊塑膠實業有限公司（下稱久昊公司）所簽發（見825號卷1第95頁、1232號卷1第627頁），並參以被告丁○○自認系爭房地之買賣價價金，係由父母及祖父母會協助出資等情，核與證人甲○即己○○之前妻於本院審理時證述:係由婆婆、祖產出資等情觀之，系爭房地之資金來源確實來自於己○○，至為明確。
 (3)再者，系爭買賣契約書及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等，均由己○○保管（見825號1第87、497、499頁）及原證10原始建築圖面、原證11系爭房地所有權狀為證（見本院卷1第79-82頁）。
 (4)原告公司向一全電梯有限公司（下稱一全公司）購買客貨兩用昇降梯1部，裝置在系爭房地，且經證人即一全公司負責人游金龍證述明確（見1232號2第284至286頁），有原告提出之原證 16之電梯合約書可按（見1232號1第267至274頁及本院卷1第125-132頁）。
 (5)己○○將系爭房地（出租標的註明包含載貨用電梯）先後出租予訴外人新亞建設開發股份有限公司三鶯施工處、陳長清、呂學仁，租期依序為79年9月16日至81年9月15日、82年8月1日至84年7月31日，又延至86年7月31日、86年5月25日至87年5月25日（見1232號卷2第61至107頁之租賃契約書、原證18-20租約見本院卷1第139-164頁）；嗣自100年9月1日起出租予戊○○供名雅緻公司使用，並經戊○○自認在卷（見1232卷1第107頁、本院卷1第491頁書狀）
 (6)系爭房地自78至89、94至98、101、102年度之地價稅（納稅義務人為丁○○）；79至102年度之房屋稅（納稅義務人為丁○○）；101年7月、102年5、7、9月、103年5月、105年7、11月、106年3、5、11月、108年1、3月、109年3、5、7、9月之電費（受通知人是「久旭實業有限公司己○○」）；108年5、9月、109年5、9月之水費（受通知人是「久旭實業有限公司」）；104年7月1日至105年7月1日、106年7月1日至107年7月1日、108年7月1日至109年7月1日之火災保險費（被保險人為「己○○（名雅緻家具有限公司）」）相關繳費單據（見1232號1第727至748頁），足見上開水電費均以原告之名義繳納。
 (7)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通知有關於系爭建物增建3樓頂層之現值及使用情形，並補徵99至103年度房屋稅，亦由己○○檢具相關資料向該稅捐稽徵處表示不服（見1232卷1第485至501頁之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103年12月10日函、己○○103年12月23日及104年2月4日函，己○○於該函件自稱實際管理人、實際使用人，即原告提出原證22，本院卷1第169-172頁），由此可知，系爭房地亦長期由己○○以久旭公司名義管理使用收益。
 (8)由原告出資修繕系爭房地、包括2樓陽台漏水、鐵皮腐蝕汰換、鐵捲門故障維修、牆壁裂縫維修等項目，有原告提出原證21之收據可按（見本院卷1第165-168頁）。 
 (9)被告丁○○於98年1月5日出具不動產委託書記載，系爭房地係由原告公司取得現金1億5000萬元購買，並由被告丁○○簽發同額之支票作為擔保，有被告提出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為證（見825號卷1第83-87頁、本院卷1第361頁）　　
(10)被告丁○○於102年1月2日以電子郵件稱系爭房地為己○○於1989年贈與，如果己○○真的要回這筆不動產，可以先來辦理這一筆等語（見825號卷2第305頁），被告丁○○自認系爭房地為原告出資購入等情，應可認定。
(11)原告多次以存證信函要求被告丁○○返還系爭房地，有原告提出之存證信函可按（見825號2第335-345頁）。　　　
(12)綜上各情，系爭房地長期由己○○之名義使用收益管理，而己○○為原告之法定代理人，並以原告之名義管理使用收益，原告主張係由己○○代表原告買入後，並借名登記為被告丁○○所有，應為真實。　　　
 3.被告丁○○雖抗辯系爭房地為其所有，係由長輩出資購買借名登記為被告丁○○所有，並由被告丁○○保管權狀及原始文件、負擔稅賦，有被證1甲○之筆錄、被證2土地登記申請書原始文件，而原告提出原證8之之支票無法證明為原告出資購買，系爭房地係由己○○於78年提領332萬4271元支付價款，並非原告公司出資，且價金款項不符，黃仲梅、游金龍之證詞不足採信，己○○遭放置老家之權狀取走、因被告丁○○之前妻外遇，始經己○○要求而簽署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己○○曾將股份移轉於他人涉嫌違造文書、己○○威脅丙○○簽署被證22之文件、己○○曾對被告丁○○、丙○○、提起強制罪、竊盜罪，均經不起訴處分確定，且另案111年度重上字第295號、112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108年度訴字第2279號、109年度上字第457號、111年度台上字第2147號判決均認定被證14不動產委託書為虛偽、原告公司從未設址於系爭房地，原證18至20之租約，係由己○○收取租金並未存入原告公司、己○○並無代理或代表原告之意思，1232號判決違背法令云云，並提出證人甲○、丙○○之證詞為據，然查:
(1)證人甲○於1232號事件證述：系爭房地為丁○○購買，伊有出資交給丁○○，時間久遠忘記詳細數額；伊婆婆亦有以祖產徵收款出資，直接交給己○○，伊不清楚數額，婆婆有說怕己○○將祖產徵收款敗光，所以購買系爭房地予丁○○云云（見1232號卷2第144至149頁）為佐。惟甲○於訴請與上訴人離婚事件陳稱：伊自75年起即未與己○○共同居住，幾乎互不來往，長期無夫妻之實，行同陌路等語（見825號卷二第309頁）；於1232號事件證稱：己○○精神異常，到處亂說伊女兒和被上訴人之帳戶和系爭房地是久旭公司及己○○所有，伊久旭公司股份也移轉給外面女人，伊老家房子也偷偷過戶給外面私生子，伊子女之財產，己○○都想過戶給外面女人等語（見1232號卷2第146頁），於本院審理時證述:「(法官問:當時買賣價金多少？是誰出的錢？）1.壹仟多萬元。2.我跟我婆婆，祖產。」「（法官問:你出多少錢買系爭房子？）是陸陸續續拿給他，多少我忘記了，多少錢我都忘記了。」等語（見本院卷2第159-160頁），甲○與己○○早在75年間即因感情不睦而分居，系爭房地為78年5月17日買受，甲○焉有可能在交付金錢給己○○?況甲○並未參與系爭房地之買賣過程，對於如何交付價金之方式均稱不清楚等情
　 足見，甲○與己○○嫌怨甚深，證詞顯與前揭事證不符，無非迴護被告丁○○之詞，難以憑採。是被告丁○○主張長輩出資協助伊購買系爭房地云云，尚難憑採。
(2)被告丁○○主張原告無力支付買賣價金，並以久旭公司原資本額雖僅有100萬元，78年5月至7月因經營欠佳停業，迄79年間始經股東決議增加500萬元，有被告提出被證5之原告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被證6之股東同意書、被證7之原告公司變更登記事項卡（見1232號卷2第23至27頁之會計師增加資本查帳報告書、本院卷1第301-310頁）；且於78年5月10日經股東同意停業至同年7月31日（見825號卷1第261、262頁之股東停業同意書），開業日期則為78年12月1日（見825號1第265頁之營利事業所得稅結算申報書）；訴外人百晟企業有限公司於75年間聲請對久旭公司為強制執行，債權本金以美金換算為55萬0,964元，並加計自72年8月23日起算之遲延利息（見1232卷2第57頁之原法院執行命令）；甲○亦證稱：久旭公司於78年間營運狀況不佳，有欠錢及停業等語（見1232卷2第149頁），固可認久旭公司經營狀況不佳而有積欠債務情事。惟登記資本額與公司實際資產係屬二事，而原告公司資本額100萬元雖低於系爭房地價金，營運不佳之公司為規避債務及強制執行，將資產借用他人名義登記，並非鮮見。參以系爭房地買賣價金即有以己○○擔任負責人之久昊公司簽發之本票支付（見825號1第95頁之本票、1232號卷1第619至625頁之公司執照、登記證、公司登記事項查詢資料）則己○○抗辯：因久旭公司積欠債務而辦理停業，另申請設立久昊公司借殼繼續營業，將久旭公司資產挪至該公司及伊名下後，支付系爭房地之買賣價金，因不便登記在久旭公司名下，故借用被告丁○○名義登記等情，核與一般公司規避債務之常情無違，應屬可採。況依據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記載(見本院卷1第361頁)，己○○以被告丁○○名義買受系爭房屋以外，尚有坐落於新北市○○區○○街00000號1樓及2樓房地、同區中華路13號、中華路13之1號、共有5間房屋，另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述:己○○之老家係在新北市○○區○○路000巷00號，己○○多年陸續購入以上六處房產，並以原告公司或己○○之名義將之出租收益，且己○○曾因繼承祖產而有相當之資力足以購買房產，焉有可能為無資力之人?被告丁○○前開抗辯，自無可採。
(3)被告丁○○雖提出系爭房地於103至113年度房屋稅由其帳戶繳納之單據，並提出被證3之房屋稅繳納證明、被證4銀行存摺封面為證（見825卷1第215至231頁、本院卷1第275-300頁），然查，系爭房地自78年間即購入，被告丁○○僅提出103年113年度之證明，難以認定為告丁○○長期管理使用收益系爭房地。
(4)證人丙○○於本院審理時證稱：系爭房地權狀均放置在老家，由被告丁○○保管等語（見本院卷2第167頁），證人乙○○於本院審理時證述:系爭房地為被告丁○○所有，並由被告丁○○管理等語（見本院卷第168頁），然查，系爭房地係由己○○使用收益收租，並修繕房屋，已如前述，核與證人丙○○、乙○○之證詞相互矛盾。況原告與證人丙○○間另有返還借名登記事件（109年度重訴字第785號、111年度重上字第754號事件）進行訴訟中、及侵占背信罪嫌（109年度偵字第3692號、110年度審易字第684號、112年度上易字第642號、110年度審易字第684號、109年度少連偵字第16號），乙○○另有背信涉訟（108年度他字第5996號、109年度少連偵字第16號），有原告提出原證23之訴訟事件表可按（見本院卷2第209頁），是證人丙○○、乙○○之證詞，與原告、己○○間已有嫌隙，自難期為真實正確之證詞，難以採為本件判決之依據。
(5)被告丁○○提出被證2土地登記申請書原始文件，為證人黃仲梅向前手買受系爭房地之資料(見本院卷1第259頁)，顯與本件無關。
(6)被告丁○○抗辯黃仲梅、游金龍之證詞不足採信，然上開證詞業經1232號判決所採認，被告丁○○復未就其證詞虛偽一節，舉證以實其說，自難憑信。另1232號判決經被告丁○○上訴後，並經最高法院維持上開判決，有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86號判決可按（見本院卷1第57-58頁），被告丁○○抗辯1232號判決違背法令云云，顯屬無據。
(7)被告丁○○另提出台灣高等法院111年度重上字第295號、最高法院112年度台上字第2269號、新北地方法院108年度訴字第2279號、台灣高等法院109年度上字第457號、最高法院111年度台上字第2147號判決推論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為虛偽云云，然查，上開判決均非系爭房地，自難採為本件認定之依據。
(8)被告丁○○於98年1月5日出具不動產委託書記載，系爭房地係由原告公司取得現金1億5000萬元購買，並由被告丁○○簽發同額之支票作為擔保，有被告提出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為證（見825號卷1第83-87頁、本院卷1第361頁），已如前述，被告丁○○雖抗辯被證14之不動產委託書為己○○要求，基於通謀虛偽意思表示而簽署云云，然為原告所否認，且被告丁○○簽署同額支票作為擔保，足認係作為擔保原告公司借名登記於被告之保證，從而，被告丁○○前開抗辯，並未舉證以實其說，難以採信。　 　 
(9)綜上述，被告丁○○並未舉證其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原告為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依據前開規定，請求被告丁○○將系爭房地移轉為原告所有，應屬有據。
(三)被告二人占有系爭房地是否為有權占有?如為無權占有，原告請求被告按月給付8萬6000元，是否有理由?
　1.被告丁○○並非系爭房地之所有權人，已如前述，則被告丁○○自屬無權占有，原告依據前開規定，請求被告丁○○將系爭房屋返還原告，並應給付相當於租金之不當得利，應屬有據。
　2.土地法第97條之立法意旨為「城巿房屋供不應求，為防止房屋所有權人乘機哄抬租金，造成居住問題，特設本條限制房屋租金之最高額，超出部分得由政府強制減定之，以保護承租人。」，是土地法第97條限制房屋租金之立法政策係基於居住乃人民生存之基本條件，為生存權之內涵，現代福利國家應滿足人民居住之需求，而立法當時之我國經濟環境，城巿房屋供不應求，為保護經濟上弱者之承租人，使其能取得適當之居住空間，以避免造成居住問題，則該條之規定，應僅限於城巿地方供住宅使用之房屋，始有其適用。至營業用房屋，承租人用以營業獲取利潤，並非供居住安身，即與人民安居之基本需求及生存權之保障無涉，自無立法介入加以限制之必要。又營業用房屋類皆座落在商業區，不僅其建造、維修成本及應繳納之稅捐高於一般住宅房屋，並享有營業房屋所形成商圈之商業利益，自非一般居住用房屋可比。且營業用房屋之承租人原非經濟上之弱者，尤以連鎖企業，挾其龎大資金、巿場優勢，已為經濟上之強者，又可獲取相當之利潤，更無立法限制租金額之必要；況租屋營業，租金之支出，原屬營業成本之一部，倘立法限制租金額，營業利潤並未相對受限，任其享有鉅額利潤，要非立法之原意；復就土地法第三章房屋及基地之立法結構觀之，土地法第九十四條第一項、第九十六條規定所稱之房屋類皆指住宅而言；再我國經濟現屬已開發國家，房屋之供需與往昔不同，營業用房屋租金之多寡，自應本諸契約自由之原則，回歸巿場機制，方能促進都巿之更新與繁榮。故土地法第97條所指房屋，應解為不包括供營業使用之房屋，以兼顧租賃雙方之利益，契合本條之立法本旨（最高法院92年度台簡上字第20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按土地法第97條第1項限制房屋租金之規定，應僅限於城巿地方供住宅用之房屋，始有其適用，至非供居住之營業用房屋並不涵攝在內，此觀該條項立法本旨側重「防止房屋所有權人乘機哄抬租金，造成城巿居住問題」及同法第三編第三章「房屋及基地租用」第九十四條至第九十六條均就「城巿住宅用房屋」設其規範暨該條項蘊含摒除「城巿營業用房屋」在外之「隱藏性法律漏洞」有以「目的性限縮解釋」補充必要自明。且該條項所稱之「城巿地方」，亦祗指依法發布都市計畫內之全部土地而言，參酌平均地權條例第三條及土地稅法第八條之規定益為灼然（最高法院93年度台上字第1718號民事裁判意旨參照）。揆之前開說明，系爭土地係供被告丁○○出租為營業使用，並非供居住使用，並無土地法第97條之適用，合先陳明。
　3.原告主張被告戊○○於825號判決後，改與被告丁○○簽訂租賃契約，每月租金8萬6000元，為被告所不爭，從而，原告請求被告丁○○自109年12月1日起至被告返還系爭房屋為止，按月給付原告8萬6000元，應屬有據。
　4.被告戊○○與被告丁○○已於113年5月2日終止租約，惟原告所不爭，則被告戊○○並未占有系爭房屋，原告請求被告戊○○返還系爭房屋，並無理由。
　5.依民法不當得利之規定請求返還不當得利，以無法律上之原因而受利益，致他人受有損害者為要件，苟他人並未受有利益，即與不當得利之要件不合。被告戊○○自109年12月1日起至113年5月2日終止租約為止，均按月給付租金於被告丁○○，為兩造所不爭，則被告戊○○並未受有利益，準此，原告主張被告戊○○受有不當得利云云，自非可採。
六、綜上述，原告依據終止借名登記契約、民法第549條第1項、類推適用第541條第2項、第544條、第179條之規定請求被告丁○○如主文所示，為有理由，逾此部分，應予駁回。
六、兩造陳明願供擔保聲請宣告假執行及免為假執行，經核原告勝訴部分，合於前開規定,爰酌定相當之金額准許之，原告其餘假執行之聲請，因訴之駁回，而失所附麗，併予駁回。
　　被告所為給付係為意思表示之特定行為，依強制執行法第130 條第1 項規定，於判決確定或其他與確定判決有同一效力之執行名義成立時，視為自其確定或成立時，債務人已為意思表示，故原告請求移轉所有權登記之部分，不宜聲請假執行之宣告，併予駁回，附此敘明。
七、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其餘爭點，核與判決結果無涉，爰不一一論述。
八、結論:原告之訴一部有理由，一部無理由，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民事第三庭　　法　官　徐玉玲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2 　　月　　18　　日
　　　　　　　　　　　　　　　　書記官　林昱嘉


